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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制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
（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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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乳制品生产许可审查工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及相关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等规定，制定《乳制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2026版）（以下简称《细则》）。
第二条 《细则》适用于乳制品生产许可审查工作，应结合《食品生产许可审查通则》使用。
第三条 《细则》所称乳制品，是指以来源于健康奶畜的生乳和（或）其加工制品为主要原料，经相关工艺加工制成的产品。
（一）液体乳是指以生乳和（或）其制品为主要原料，经杀菌或灭菌、灌装等加工制成的液体产品，许可分类编号0501，包括巴氏杀菌乳、高温杀菌乳、调制乳、灭菌乳。
（二）发酵乳是指以生乳和（或）其制品为主要原料，经杀菌、发酵、灌装等加工制成的pH降低的产品，许可分类编号0502，包括发酵乳、风味发酵乳。
（三）乳粉是指生乳和（或）其制品为主要原料，经杀菌、浓缩、干燥等加工制成的粉状产品，许可分类编号0503，包括全脂乳粉、脱脂乳粉、部分脱脂乳粉和调制乳粉。
（四）浓缩乳制品是指以生牛（羊）乳经脱脂或不脱脂和（或）其制品经浓缩去除部分水分制成的产品，和（或）以乳制品为原料经加工制成的相同成分和特性的产品，许可分类编号0504，包括淡炼乳、加糖炼乳（甜炼乳）、调制炼乳、食品工业用浓缩乳。
（五）乳脂制品是指以生乳为原料或以生乳为原料分离出的含脂肪的部分为主要原料加工制成的产品，许可分类编号0505，包括稀奶油、调制稀奶油、奶油和无水奶油。
（六）干酪及其制品，以乳和（或）乳制品为原料，通过蛋白质凝固等工艺制成的产品，以及以干酪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产品，许可分类编号0506，包括成熟干酪、霉菌成熟干酪、未成熟干酪（包括新鲜干酪）、再制干酪和干酪制品。
（七）乳清制品，以生乳为原料，采用凝乳酶、酸化或膜过滤等方式将凝乳块分离后而得到的乳清为原料制得的产品，许可分类编号0507，包括乳清粉、乳清蛋白粉、脱盐乳清液。
（八）特色畜种乳制品，以除牛、羊乳之外的其他畜种乳加工制得的产品，许可分类编号0508，包括牦牛、水牛、骆驼、驴、马乳制品。（不同畜种生牛乳混合加工的液体乳产品不得标注“纯牛奶”字样且应符合GB 7718-2025中“4.4配料强调与定量标识”的要求。）
（九）地方特色乳制品，具有地方或民族特色的乳制品，许可分类编号0509，包括乳扇、奶皮子、奶豆腐、策格等。
（十）婴幼儿配方乳粉用基粉，《婴幼儿配方乳粉生产许可审查细则（2022版）》规定的复合配料，许可分类编号0510。
（十一）其他乳制品，与上述10类产品不同的乳制品，许可分类编号0511，包括奶片、初乳、初乳粉、酪蛋白、牛乳蛋白、乳糖、膜分离乳和调制膜分离乳、加油（高油）乳清粉等。
上述定义仅列举具有代表性的工艺，可根据实际情况优化调整。生产许可证应注明食品类别、类别编号、产品类别名称和品种明细，具体参考附件1。
第四条 乳制品不得分装。企业仅有包装场地、工序、设备或企业具有完整的生产设备、生产工艺条件，但以包装工序作为生产开始的，均属于分装。
第五条 本细则引用的文件、标准应采用最新版本（包括标准修改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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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生产场所
第六条 选址、厂区、厂房和车间、库房要求应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GB 14881）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乳制品良好生产规范》（GB 12693）中生产场所的相关规定。
第七条 企业应根据产品特点及工艺要求设置相应的生产场所。常规生产场所见表1。
表1 乳制品常规生产场所
	产品类别名称
	常规生产场所

	液体乳
	一般包括收乳间（区域）、预处理区（均质、杀菌、配料等）、灌装间、外包装区及仓库等。

	发酵乳
	一般包括收乳间（区域）、预处理区（均质、杀菌、配料、发酵等）、灌装间、外包装区及仓库等。

	乳粉
	湿法工艺：一般包括收乳间（区域）、预处理区（均质、杀菌、配料等）、浓缩间（区域）、喷雾干燥区、灌装间、外包装区及仓库等。
干法工艺：一般包括配料间、干混间、灌装间、外包装区及仓库等。
干湿复合工艺：应包括湿法工艺和干法工艺要求的区域。

	浓缩乳制品
	一般包括收乳间（区域）、预处理区（均质、杀菌、配料等）、灌装间、外包装区、食品工业用浓缩乳储罐或装车区域及仓库等。

	乳脂制品
	一般包括收乳间（区域）、预处理区（均质、杀菌、配料等）、灌装间、稀奶油储罐或装车区域及仓库等。

	干酪及其制品
	一般包括收乳间（区域）、预处理区（均质、杀菌、配料等）、灌装（包装）间、成熟间、外包装区及仓库等。

	乳清制品
	一般包括乳清暂存间（区域）、预处理区（杀菌等）、浓缩间（区域）、喷雾干燥区、灌装区域、包装间、外包装区（或暂存罐）及仓库等。

	特色畜种乳制品
	一般包括收乳间（区域）、预处理区（均质、杀菌、配料等）、灌装（包装）间、外包装区及仓库等。

	地方特色乳制品
	一般包括收乳间（区域）、预处理区（均质、杀菌、配料等）、灌装（包装）间、外包装区及仓库等。

	婴幼儿配方乳粉用基粉
	一般包括收乳间（区域）、预处理区（均质、杀菌、配料等）、浓缩间（区域）、喷雾干燥区、灌装间、外包装区及仓库等。

	其他乳制品
	一般包括收乳间（区域）、预处理区（均质、杀菌、配料等）、灌装（包装）间、外装包区及仓库等。

	注：本表所列场所为常规生产场所，企业可根据产品特点及工艺要求设置、调整。



第八条 企业应有与产品类别、生产工艺和生产能力相适应的生产车间和辅助生产设施，其设计应按工艺流程及卫生要求有序、合理布局。生产作业区按照洁净级别划分为清洁作业区、准清洁作业区和一般作业区，各作业区要有明显的标识。不同洁净级别作业区应进行有效的分隔。
人员、原料、包装材料、废弃物、设备等进出清洁作业区和准清洁作业区应有合理的防止交叉污染的限制和控制措施，合理设置人流和物流通道。乳制品生产作业区划分见表2。
表2 乳制品生产作业区划分
	产品类别名称
	清洁作业区
	准清洁作业区
	一般作业区

	液体乳
	灌装间（后续有杀菌或灭菌工艺除外）、内包材消毒后需暂存间或区域（后续对产品或包材有杀菌或灭菌工艺除外）、后续不经过杀菌处理的原料称量和添加区域。
	原料预处理间、内包材消毒后需暂存的场所或区域（后续对产品或包材有杀菌或灭菌工艺）、包材暂存间（区域）、称量和配料间（区域）（后续有杀菌或灭菌工艺）、杀菌间（区域）、灌装间（后续有杀菌或灭菌工艺）等。
	收乳间（区域）、原料仓库、灌装后杀菌或灭菌工艺的杀菌间、包装材料仓库、外包装间及成品仓库（需要时配备冷库或制冷设备）。

	发酵乳
	灌装间、内包材消毒后需暂存间或区域、后续不经过杀菌处理的原料称量和添加区域。
	原料预处理间、包材暂存间（区域）、杀菌间（区域）、搅拌型发酵乳发酵室（区域）等。
	收乳间（区域）、原料仓库、凝固型发酵乳发酵室、包装材料仓库、外包装间及成品仓库（需要时配备冷库或制冷设备）。

	乳粉

	湿法工艺：喷雾干燥后或流化床的出粉口区域、过程产品暂存间（区域）、内包材消毒后的暂存间（区域）（听装包装除外）、内包装间。
	湿法工艺：原料内包装清洁间（区域）、称量和配料间（区域）、理罐（听）间、原料预处理车间、浓缩间、喷雾干燥区域、包装材料拆外包清洁消毒间（区域）等。
	湿法工艺：收乳间（区域）、化油间、加油间、原料外包装清洁和拆外包间（区域）、外包装间、包装材料仓库、原料及成品仓库。

	
	干法工艺：原料称量配料间、预混间（区域）、投料和混合区域、内包材消毒后暂存间（区域）（听装包装除外）、过程产品暂存间（区域）、充填及内包装间。

	干法工艺：原料拆外包和内包装清洁间（区域）、隧道杀菌区域（限于物料经隧道杀菌后直接进入清洁作业区的区域）、包装材料拆外包清洁消毒间（区域）、理罐（听）间等。
	干法工艺：原料仓库、外包装清洁间、外包装间、包装材料仓库及成品仓库、原料外包装清洁间（区域）。

	
	干湿法复合工艺：喷雾干燥后或流化床的出粉口区域、大包装包材消毒后的暂存间（区域）、灌装车间（需要时）、原料称量配料间（干法部分）、预混间（区域）、投料和混合区域、内包装间。
	干湿法复合工艺应包括：原料拆外包（干法部分）、原料内包装清洁间（区域）、称量和配料间或称量和配料区域（湿法部分）、原料预处理间、浓缩间、喷雾干燥区域、隧道杀菌区域（限于物料经隧道杀菌后直接进入清洁作业区的区域）、包装材料拆外包清洁消毒间（区域）、理罐（听）间等。
	干湿法复合工艺应包括：收乳间（区域）、加油间、原料外包装清洁间（区域）、原料拆外包（湿法部分）、外包装间、包装材料仓库、原料及成品仓库。

	浓缩乳制品
	消毒后内包材暂存间（后续对产品或包材有杀菌或灭菌工艺除外）、裸露待包装的过程产品储存间、充填及内包装间（后续对产品或包材有杀菌或灭菌工艺除外）。
	原料预处理、配料及混合间、原料内包装清洁区域、包材暂存间（后续对产品或包材有杀菌或灭菌工艺）、充填及内包装间（后续有杀菌或灭菌工艺）等。
	收乳间（区域）、灌装后杀菌或灭菌工艺的杀菌间、外包装清洁间、原料仓库、包装材料仓库、拆外包装间、外包装间及成品仓库、食品工业用浓缩乳储罐或装车区域。

	乳脂制品
	消毒后内包材暂存间、裸露待包装的过程产品储存间（区域）、充填及内包装间。

	原料预处理、配料及混合间、杀菌间、原料内包装清洁区域、包材暂存间、充填及内包装间（后续有杀菌或灭菌工艺）等。
	收乳间（区域）、外包装清洁间、原料仓库、包装材料仓库、拆外包装间、外包装间及成品仓库、稀奶油储罐或装车区域。

	干酪及其制品
	消毒后内包材暂存间、裸露待包装的过程产品储存间（区域）、充填及内包装间。

	原料预处理、配料及混合间、杀菌间、原料内包装清洁区域、包材暂存间、成熟间等。
	收乳间（区域）、外包装清洁间、原料仓库、包装材料仓库、拆外包装间、外包装间及成品仓库。

	乳清制品
	消毒后内包材暂存间、裸露待包装的过程产品储存间（区域）、充填及内包装间。

	原料预处理、杀菌间、脱盐间、原料内包装清洁区域、包材暂存间、浓缩间、喷雾干燥车间等。
	收乳间（区域）、外包装清洁间、原料仓库、包装材料仓库、拆外包装间、外包装间及成品仓库、脱盐乳清液储罐或装车区域。

	特色畜种乳制品
	消毒后内包材暂存间（后续对产品或包材有杀菌或灭菌工艺除外）、裸露待包装的过程产品储存间（区域）、充填及内包装间（后续对产品或包材有杀菌或灭菌工艺除外）等。
	原料预处理、配料及混合车间、原料内包装清洁区域、包材暂存间（后续对产品或包材有杀菌或灭菌工艺）、充填及内包装间（后续有杀菌或灭菌工艺）等。
	收乳间（区域）、灌装后杀菌或灭菌工艺的杀菌间、外包装清洁间、原料仓库、包装材料仓库、拆外包装间、外包装间及成品仓库等。

	地方特色乳制品
	消毒后内包材暂存间（后续对产品或包材有杀菌或灭菌工艺除外）、裸露待包装的过程产品储存间（区域）、充填及内包装间（后续对产品或包材有杀菌或灭菌工艺除外）等。
	原料预处理、配料及混合间、原料内包装清洁区域、包材暂存间（后续对产品或包材有杀菌或灭菌工艺）、充填及内包装间（后续有杀菌或灭菌工艺）等。
	收乳间（区域）、灌装后杀菌或灭菌工艺的杀菌间、外包装清洁间、原料仓库、包装材料仓库、拆外包装间、外包装间及成品仓库等。

	婴幼儿配方乳粉用基粉
	喷雾干燥后或流化床的出粉口区域、过程产品暂存间（区域）、内包材消毒后的暂存间（区域）、内包装间。
	原料内包装清洁间（区域）、称量和配料间（区域）、原料预处理间、浓缩间、喷雾干燥区域、包装材料拆外包清洁消毒间（区域）等。
	收乳间（区域）、化油间、加油间、原料外包装清洁和拆外包间（区域）、外包装车间、包装材料仓库、原料及成品仓库。

	其他乳制品
	消毒后内包材暂存间（后续对产品或包材有杀菌或灭菌工艺除外）、裸露待包装的过程产品储存间（区域）、充填及内包装间（后续对产品或包材有杀菌或灭菌工艺除外）等。
初乳同液体乳。
初乳粉同乳粉湿法工艺。
	原料预处理、配料及混合间、原料内包装清洁区域、包材暂存间（后续对产品或包材有杀菌或灭菌工艺）、充填及内包装间（后续有杀菌或灭菌工艺）等。
	收乳间（区域）、灌装后杀菌或灭菌工艺的杀菌间、外包装清洁间、原料仓库、包装材料仓库、拆外包装间、外包装间及成品仓库等。


第九条 清洁作业区和准清洁作业区的出入口应有合理的限制和控制。清洁作业区、准清洁作业区的对外出入口应安装能自动关闭（如安装自动感应器或闭门器等）的门，必要时还可设空气幕。
第十条 生产时清洁作业区内应避免用水，如无法避免，应有相应控制措施。
第十一条 厂房内设置的检验室应与生产区域分隔，布局合理满足检验需要。车间内设置的过程检验室应符合相关区域卫生要求，有防止污染的措施。根据需要在生产区内的在线监控设备（如净含量监控设备、密封性测试设备、比重计等）设置区域应合理。
第十二条 企业应具有与所生产产品的数量、储存要求相适应的仓储场所，合理分区并有明确标识，具有充足的自然采光或人工照明、自然通风或人工通风措施，必要时设有温、湿度控制设施，满足物料或产品储存条件和产品安全防护的要求。
[bookmark: _Toc493510001]第十三条 企业应设置物料、产品的接收与发放区域，应能保护物料、产品免受外界天气（如雨、雪）的影响。接收区的布局和设施应能够保证物料在进入仓储场所前可对外包装进行必要的清洁。

第三章  设备设施
第十四条 企业应具有与生产产品品种、生产规模、工艺流程、工艺参数相适应的生产设备设施，便于操作、清洁、维护，不得使用国家及地方禁止或明令淘汰的生产设备设施。乳制品常规生产设备设施见表3。
表3 乳制品常规生产设备设施
	产品类
别名称
	设备设施类别
	设备设施名称

	液体乳
	收乳设备
	原料乳运输设备、过滤设备、冷却设备、储奶罐等

	
	净乳设备
	净乳设备（总处理能力应不小于5t/h）

	
	均质设备
	均质机（总加工能力应不小于5t/h）等

	
	杀菌或灭菌设备
	杀菌或灭菌设备等（应对杀菌/灭菌效果进行验证）

	
	配料设备（需要时）
	计量设备、配料罐等

	
	灌装设备或无菌灌装设备
	灌装机或无菌灌装机等

	
	全自动CIP清洗设备
	全自动CIP清洗设备（清洗过程全自动控制）等

	
	保温运输工具（需要时）
	保温运输车辆等

	发酵乳
	收乳设备
	原料乳运输设备、过滤设备、冷却设备、储奶罐等

	
	净乳设备
	净乳设备（总处理能力应不小于5t/h）

	
	均质设备
	均质机（总加工能力应不小于5t/h）等

	
	杀菌设备
	杀菌设备等（应对杀菌效果进行验证）

	
	配料设备（需要时）
	计量设备、配料罐等

	
	发酵设备设施
	发酵罐（发酵室）

	
	灌装设备
	灌装机等

	
	全自动CIP清洗设备
	全自动CIP清洗设备（清洗过程全自动控制）等

	
	保温运输工具（需要时）
	保温运输车辆等

	乳粉
	乳粉和调制乳粉（湿法）工艺
	收乳设备
	原料乳运输设备、过滤设备、冷却设备、储奶罐等

	
	
	净乳设备
	净乳设备（总处理能力应不小于5t/h）

	
	
	配料设备
	计量设备、高剪切罐或真空混料罐等

	
	
	均质设备（需要时）
	均质机（总加工能力应不小于5t/h）等

	
	
	杀菌设备
	杀菌机组等

	
	
	浓缩设备
	双效或多效真空浓缩蒸发器（要求单机蒸发能力2.4t/h以上）等

	
	
	喷雾干燥设备
	立式喷雾干燥塔（要求单塔水分蒸发能力0.5t/h以上）、流化床等

	
	
	内包装物的杀菌设备或设施
	紫外杀菌设备等

	
	
	异物探测设备
	金属检测设备或X光异物检测设备等

	
	
	全自动小包装设备或半自动大包装设备
	包装机等

	
	
	全自动CIP清洗设备
	全自动CIP清洗设备（要求清洗过程全自动控制，应覆盖浓缩前的生产线，无死角。浓缩设备的CIP清洗系统可独立设置）等

	
	调制乳粉（干法工艺）
	原料的计量设备
	称重计量设备等

	
	
	隧道杀菌设备
	杀菌隧道等（连续、封闭式）等

	
	
	预混设备（需要时）
	预混设备等

	
	
	混合设备
	混合设备（自动化、封闭式设备，至少保障最小量和最大量两种原料的混合比达到1:1000且混合均匀，加工能力2t/h或以上）等

	
	
	内包装物的杀菌设备或设施
	紫外杀菌设备等

	
	
	异物探测设备
	金属检测设备或X光异物检测设备等

	
	
	全自动小包装设备
	包装机等

	
	调制乳粉（干湿复合工艺）
	应具备湿法工艺除成品包装外的全部生产设备和干法工艺必需的生产设备，其中混合设备加工能力1t/h或以上。

	浓缩乳制品
	收乳设备
	原料乳运输设备、过滤设备、冷却设备、储奶罐等

	
	净乳设备
	净乳设备（总处理能力应不小于5t/h）

	
	配料设备（需要时）
	配料罐等

	
	均质设备（需要时）
	高压均质机（总加工能力应不小于5t/h）等

	
	杀菌设备
	杀菌机组等

	
	浓缩或闪蒸设备
	真空浓缩蒸发器或闪蒸设备等

	
	结晶设备（加糖炼乳、调制加糖炼乳适用）
	结晶罐等

	
	灌装设备
	灌装机等

	
	灭菌设备（需要时）
	灭菌釜等

	
	全自动CIP清洗设备
	全自动CIP清洗设备（清洗过程全自动控制）等

	乳脂制品
	收乳设备
	原料乳运输设备、过滤设备、冷却设备、储奶罐等

	
	净乳设备
	净乳设备（总处理能力应不小于5t/h）

	
	脂肪分离设备
	离心机等

	
	配料设备（调制稀奶油适用）
	配料罐等

	
	杀菌或灭菌设备
	杀菌或灭菌机组等

	
	发酵设备（需要时）
	发酵罐等

	
	灌装设备（稀奶油适用）
	灌装机等

	
	压炼设备（需要时）
	压炼设备等

	
	包装设备
	包装机等

	
	真空干燥设备（无水奶油适用）
	真空干燥设备等

	
	全自动CIP清洗设备
	全自动CIP清洗设备（清洗过程全自动控制）等

	
	保温运输工具（需要时）
	保温运输车辆等

	干酪及其制品
	干酪
	收乳设备
	原料乳运输设备、过滤设备、冷却设备、储奶罐等

	
	
	净乳设备
	净乳设备（总处理能力应不小于5t/h）

	
	
	杀菌设备
	杀菌机组等

	
	
	凝乳、搅拌设备
	干酪槽等

	
	
	排乳清设备
	排乳清设备等

	
	
	清洗设备
	清洗设备等

	
	
	包装设备
	包装机等

	
	
	成熟间温湿度控制设备
	温湿度控制装置等

	
	干酪
（以凝乳块为原料）
	凝乳处理设备
	凝乳块处理设备等

	
	
	成熟设备（需要时）
	成熟设备等

	
	
	包装设备
	包装设备等

	
	再制干酪和干酪制品
	计量设备
	计量设备等

	
	
	配料设备
	配料罐等（需要时）

	
	
	热融、杀菌设备
	热融、杀菌设备等

	
	
	包装（灌装）设备
	包装机等

	
	
	冷却设备
	冷却设备等

	乳清制品
	乳清粉和乳清蛋白粉
	预处理设备
	乳清收集缸等

	
	
	脱盐设备（需要时）
	离子交换、电渗析等

	
	
	杀菌设备
	杀菌机组等

	
	
	浓缩设备
	膜浓缩、真空浓缩蒸发器等

	
	
	喷雾干燥设备
	立式喷雾干燥塔、流化床等

	
	
	包装设备
	包装机等

	
	
	全自动CIP清洗设备
	全自动CIP清洗设备（清洗过程全自动控制）等

	
	脱盐
乳清液
	预处理设备
	分离机、储罐等

	
	
	混料设备
	混料机等

	
	
	脱盐设备
	离子交换、电渗析等

	
	
	杀菌设备
	杀菌机等

	
	
	全自动CIP清洗设备
	全自动CIP清洗设备（清洗过程全自动控制）等

	特色畜种乳制品
	同液体乳、发酵乳、乳粉、干酪生产设备设施。

	地方特色乳制品
	符合地方特色乳制品审查细则或方案。

	婴幼儿配方乳粉用基粉
	收乳设备
	原料乳运输设备、过滤设备、冷却设备、储奶罐等

	
	净乳设备
	净乳设备（总处理能力应不小于5t/h）

	
	配料设备
	计量设备、高剪切罐或真空混料罐等

	
	均质设备（需要时）
	均质机（总加工能力应不小于5t/h）等

	
	杀菌设备
	杀菌机组等

	
	浓缩设备
	双效或多效真空浓缩蒸发器（要求单机蒸发能力2.4t/h以上）等

	
	喷雾干燥设备
	立式喷雾干燥塔（要求单塔水分蒸发能力0.5t/h以上）、流化床等

	
	内包装物的杀菌设备或设施
	紫外杀菌设备等

	
	异物探测设备
	金属检测设备或X光异物检测设备等

	
	全自动小包装设备或半自动大包装设备
	包装机等

	
	全自动CIP清洗设备
	全自动CIP清洗设备（要求清洗过程全自动控制，应覆盖浓缩前的生产线，无死角。浓缩设备的CIP清洗系统可独立设置）等

	其他乳制品
	奶片
	隧道杀菌设备
	杀菌隧道（连续、封闭式）等

	
	
	称量设备
	称重计量设备等

	
	
	预混设备（需要时）
	预混机等

	
	
	混合设备
	干混机（自动化、封闭式设备）等

	
	
	压片设备
	压片机（自动化、封闭式设备）等

	
	
	包装设备
	包装机等

	
	初乳
	收乳设备
	原料乳运输设备、过滤设备、冷却设备、储奶罐等

	
	
	净乳设备
	净乳设备（总处理能力应不小于5t/h）

	
	
	离心脱脂设备
	离心机等

	
	
	巴氏杀菌设备或膜除菌设备
	杀菌机组或微滤膜设备等

	
	
	灌装设备
	灌装机等

	
	
	全自动CIP清洗设备
	全自动CIP清洗设备（清洗过程全自动控制）等。

	
	初乳粉
	收乳设备
	原料乳运输设备、过滤设备、冷却设备、储奶罐等

	
	
	净乳设备
	净乳设备（总处理能力应不小于5t/h）

	
	
	离心脱脂设备（需要时）
	离心机等

	
	
	巴氏杀菌或除菌设备
	杀菌机组或膜除菌设备等

	
	
	干燥设备
	喷雾干燥设备或冷冻干燥设备等

	
	
	包装设备
	包装机等

	
	
	全自动CIP清洗设备
	全自动CIP清洗设备（清洗过程全自动控制）等

	
	酪蛋白
	离心脱脂设备
	离心机等

	
	
	杀菌设备
	杀菌机组等

	
	
	凝乳设备
	凝乳槽等

	
	
	膜设备（膜分离适用）
	膜分离设备等

	
	
	洗涤设备
	洗涤设备

	
	
	固液分离设备
	离心机等

	
	
	干燥设备
	干燥设备

	
	
	粉处理设备
	粉碎机等

	
	
	包装设备
	包装机等

	
	
	全自动CIP清洗设备
	全自动CIP清洗设备（清洗过程全自动控制）等

	
	牛乳蛋白
	收乳设备
	原料乳运输设备、过滤设备、冷却设备、储奶罐等

	
	
	净乳设备
	净乳设备（总处理能力应不小于5t/h）

	
	
	离心脱脂设备
	离心机等

	
	
	杀菌设备
	杀菌机等

	
	
	浓缩设备
	膜浓缩设备或真空浓缩蒸发器等

	
	
	干燥设备
	干燥塔等

	
	
	包装设备
	包装机等

	
	
	全自动CIP清洗设备
	全自动CIP清洗设备（清洗过程全自动控制）等

	
	乳糖
	离心机
	离心机等

	
	
	巴氏杀菌设备
	杀菌机等

	
	
	浓缩设备
	真空浓缩设备或反渗透浓缩设备等

	
	
	结晶罐
	带搅拌器的夹层结晶罐等

	
	
	分离设备
	分离器等

	
	
	干燥设备
	干燥机等

	
	
	包装设备
	包装机等

	
	
	全自动CIP清洗设备
	全自动CIP清洗设备（清洗过程全自动控制）等

	
	膜分离乳和调制膜分离乳
	收乳设备
	原料乳运输设备、过滤设备、冷却设备、储奶罐等

	
	
	净乳设备
	净乳设备（总处理能力应不小于5t/h）

	
	
	离心脱脂设备（需要时）
	离心机等

	
	
	膜分离设备（需要时）
	超滤膜，纳滤膜，反渗透膜设备等

	
	
	配料设备（需要时）
	计量设备、配料罐等

	
	
	杀菌或灭菌设备
	杀菌机等

	
	
	灌装设备
	灌装机等

	
	
	全自动CIP清洗设备
	全自动CIP清洗设备（清洗过程全自动控制）等

	
	
	保温运输工具（需要时）
	保温运输车辆等

	
	加油（高油）乳清粉
	配料设备
	配料罐等

	
	
	均质设备
	均质机等

	
	
	杀菌设备
	杀菌机组等

	
	
	浓缩设备
	膜浓缩、真空浓缩蒸发器等

	
	
	喷雾干燥设备
	立式喷雾干燥塔、流化床等

	
	
	包装设备
	包装机等

	
	
	全自动CIP清洗设备
	全自动CIP清洗设备（清洗过程全自动控制）等

	注：1.设备设施可根据实际生产情况合理调整，应有与生产工艺相适应的合理性说明。
2. 表中所列的原料乳运输设备包括企业自备车辆和原料乳供应商提供的车辆，车辆管理应符合《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原料乳入厂时温度应不超过6℃，入厂后原料乳贮藏温度不超过7℃。
3. 以乳粉为原料的产品无需收乳设备。


第十五条 生产设备设施应维护保养完好，其性能与精度符合生产工艺要求。
第十六条 生产设备、检验设备等应有运行状态标识。需检定或校准的生产设备、监控设备和检验设备等应有检定或校准状态标识。固定管道设施应有管道内容物名称及流向标识。
第十七条 与原料、过程产品、成品直接接触的所有设备与工具材质应符合相关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要求。
第十八条 供水设施应能保证食品加工用水水质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及国家相关规定。食品加工用水与其他不与食品接触用水（如间接冷却水、污水或废水等）输送管路应完全分离，各管路系统应明确标识便于区分。
第十九条 排水设施应设置合理，排水流向应由清洁程度高的区域流向清洁程度低的区域，并有防止废水逆流的设计，排水系统入口应安装带水封或有逆止阀或防回流的地漏，防止固体废弃物进入及浊气逸出。
第二十条 应配备生产设备和工器具的清洁和消毒用设备、设施、工具，放置在专用场所或区域妥善保管。
第二十一条 生产加工过程产生的废弃物应使用专用设施存放，盛装废弃物的容器不应与盛装产品或原料的容器混用，应有明显标识，必要时使用密闭设施和容器。废弃物放置场所不应有不良气味或有毒、有害气体逸出，废弃物应定期清除，易腐败、变质的废弃物应及时清除。
第二十二条 生产场所或生产车间入口处应设置更衣室。
准清洁作业区更衣室应设在生产作业区入口处，应有足够数量的非手动式洗手、干手、消毒设施，并在显著位置设有洗手消毒程序的说明。
    清洁作业区的入口应设置二次更衣室，并设置阻拦式鞋柜、清洁作业区工作服独立存放设施及手消毒设施等。
第二十三条 清洁作业区工作服应为连体式，并配备帽子、口罩和工作鞋（或鞋套）。准清洁作业区工作服应符合相应区域卫生要求，并配备帽子和工作鞋（或鞋套）。一般作业区工作服应符合区域卫生要求。
第二十四条 根据需要设置的卫生间应保持清洁，有洗手、消毒设施，不得与生产、包装或仓储等区域直接连通，且卫生间的门、窗不得与生产作业区域入口相对。
第二十五条 吹入干燥塔的空气和流化床的洁净空气应经过滤设施过滤，必要时应配置除湿装置或设施。过滤设施应定期检查、更换，符合生产控制要求。排出干燥塔的气体应经过除尘处理。
第二十六条 应根据需要在生产及辅助车间配备空气调节和净化系统，使温度、湿度与生产工艺相适应，保证空气由清洁度要求高的区域流向清洁度要求低的区域，并形成一定的压力梯度。空气净化系统运行情况应按规定进行检查维护，有运行记录。
清洁作业区的供风系统应独立设置，采用初效、中效、高效（亚高效）过滤器三级过滤，保持清洁作业区室内正压。若确有需要准清洁作业区与清洁作业区共用供风系统，准清洁作业区应采用直排方式排风。
第二十七条 清洁作业区内直接接触或间接接触食品的压缩空气，需要设计和安装适当的空气过滤系统。
第二十八条 生产车间内有异味或产生大量湿、热空气的生产场所，应设置足够能力的单向排风设备，排风口必须装有易清洗耐腐蚀网罩。有粉尘污染的区域，应有适当的收集或控制装置。
第二十九条 生产车间内应有充足的自然采光或人工照明设施，亮度应能满足生产和操作需要。如需在暴露食品和原料的正上方安装照明设施，应使用安全型照明设施或采取防护措施。
第三十条 产品为自行检验或部分自行检验的，应具备满足自行检验项目所需的检验设备和设施。检验设备的数量应与检验能力相适应。企业必须具备三聚氰胺检验项目相关的检验设备及能力，不得进行委托检验。企业可以使用经确认的非国家标准方法，应保证检测结果准确。
[bookmark: _Toc493510002]
第四章  设备布局与工艺流程
第三十一条 生产设备的配备、布局、安装和维护必须符合工艺需要，便于操作、清洁、维护和消毒或灭菌。停用设备应有明显标识，其清洁、消毒应符合相应生产作业区的管理要求，防止其对环境造成污染。
第三十二条 生产工艺流程应满足生产需要合理布局，并根据产品特性、质量要求、风险控制等因素识别、确定关键控制环节。乳制品常规工艺流程及关键控制环节见表4。
表4乳制品常规工艺流程及关键控制环节
	产品类别名称
	基本工艺流程
	生产过程关键控制环节

	





液体乳
	巴氏杀菌乳

	1.巴氏杀菌乳：原料乳检验→净乳→标准化（或采用脂肪分离工艺）（需要时）→均质→巴氏杀菌→冷却→灌装→冷藏
	





原料乳检验、标准化、配料（适用调制乳）、杀菌或灭菌方式、灌装或无菌灌装




	
	
	2.巴氏杀菌乳（膜过滤）：原料乳检验→净乳→脂肪分离→脂肪杀菌，脱脂乳微滤除菌→混合及标准化→均质→巴氏杀菌→冷却→灌装→冷藏
	

	
	高温杀菌乳
	原料乳检验→净乳→标准化（需要时）→均质→高温杀菌→冷却→灌装→冷藏
	

	
	调制乳
	原料乳检验→净乳→标准化（需要时）→配料→均质→杀菌或灭菌（不适用于保持灭菌）→冷却→灌装→灭菌（适用于保持灭菌）→冷藏（需冷藏的产品）
	

	
	灭菌乳

	1.超高温灭菌乳：原料乳检验→净乳→标准化（需要时）→预热→均质→超高温瞬时灭菌→冷却→无菌灌装→成品储存
	

	
	
	2.保持灭菌乳：原料乳检验→净乳→标准化（需要时）→均质→灌装→保持灭菌→成品储存
	

	发酵乳
	发酵乳
	1.凝固型：原料乳检验→净乳→标准化（需要时）→配料（需要时）→均质→杀菌→冷却→接入发酵菌种→灌装→发酵→冷藏
	原料乳检验、标准化、配料、杀菌方式、发酵、灌装


	
	
	2.搅拌型：原料乳检验→净乳→标准化（需要时）→均质→杀菌→冷却→接入发酵菌种→发酵→搅拌→配料（需要时）→杀菌（需热处理的产品）→冷却→灌装→冷藏（需冷藏的产品）
	

	乳粉
	全脂乳粉、脱脂乳粉、部分脱脂乳粉、调制乳粉
	1.湿法工艺：原料乳检验→净乳（需要时）→冷藏（需要时）→标准化（需要时）→配料（需要时）→均质（需要时）→杀菌→浓缩→喷雾干燥→流化床干燥、冷却→包装
	原料乳检验、标准化、杀菌、浓缩、喷雾干燥、包装

	
	
	2.调制乳粉干法工艺：原料验收→拆包（脱外包）→内包装袋的清洁→隧道杀菌→原料称量→预混（需要时）→混料→包装。
	原料验收、配料的称量、隧道杀菌、预混、混合、包装

	
	
	3.调制乳粉干湿法复合工艺：湿法工艺流程（除包装外）与相应的干法工艺流程相衔接，为一个完整的生产工艺流程。
	

	浓缩乳制品
	炼乳
	原料乳检验→净乳→标准化（需要时）→预热杀菌→真空浓缩（蒸发）→均质→冷却结晶（加糖炼乳，调制加糖炼乳）→装罐→灭菌（淡炼乳）→成品储存
	原料乳检验、杀菌及灭菌、冷却结晶、灌装

	
	食品工业用浓缩乳
	1.热浓缩法：原料乳检验→净乳→均质→巴氏杀菌→热浓缩→冷却→灌装→成品储存（冷藏或冷冻）
	原料乳检验、浓缩、灌装

	
	
	2.非热浓缩法：原料乳检验→净乳和（或）除菌分离→均质→非热浓缩（超滤或反渗透）→冷却→灌装→冷藏（或冷冻）
	

	乳脂制品
	稀奶油
	原料乳检验→净乳→脂肪分离→配料（需要时）→杀菌或灭菌→发酵或酸化（适用于发酵稀奶油和酸化稀奶油）→灌装或无菌灌装
	原料乳检验、杀菌及灭菌、发酵（适用于发酵型产品）、酸化（适用于酸化稀奶油）、包装

	
	奶油
	原料乳检验→净乳→脂肪分离→杀菌→发酵（适用于发酵型产品）→成熟→搅拌→排除酪乳→奶油粒洗涤（需要时）→压炼（需要时）→包装
	

	
	无水奶油
	原料乳检验→净乳→脂肪分离→杀菌→二次分离→闪蒸（真空干燥）→包装
	

	干酪及其制品
	干酪
	1.成熟干酪：原料乳检验→净乳→冷藏（需要时）→混料→杀菌→冷却→凝乳（需要时可添加菌种）→凝块切割→搅拌→排出乳清→添加菌种（需要时）→成型压榨→ 成熟→包装→冷藏
	原料乳检验、杀菌、凝乳、包装

	
	
	2.成熟干酪（以凝乳块为原料）：凝乳块处理→搅拌（需要时）→成型压榨（需要时）→成熟（新鲜干酪除外）→包装
	

	
	
	3.未成熟干酪：原料乳检验→净乳→冷藏（需要时）→标准化（需要时）→杀菌→冷却→凝乳恒温培养（加入凝乳酶）→排乳清或不排乳清→冷却→灌装、封口→冷藏
	

	
	
	4.原料检验→原料预处理→干酪切割→配料（需要时）→包装→冷藏
	原料检验、干酪切割、包装

	
	再制干酪和干酪制品
	原料验收→原料前处理→加热融化、杀菌→灌装→冷却→储藏→成品
	加热融化、杀菌、灌装

	


乳清制品
	乳清粉
	乳清收集及储存→分离脂肪（需要时）→乳蛋白颗粒收集（需要时）→稀奶油回收（需要时）→巴氏杀菌→脱盐（适用于脱盐乳清粉）→浓缩→喷雾干燥→包装
	杀菌、浓缩、喷雾干燥、包装

	
	乳清蛋白粉
	乳清收集及储存→分离脂肪（需要时）→乳蛋白颗粒收集（需要时）→稀奶油回收（需要时）→巴氏杀菌→浓缩→喷雾干燥→包装
	杀菌、浓缩、喷雾干燥、包装

	
	脱盐乳清液
	乳清收集/非脱盐乳清粉1水溶→混料→脱盐→杀菌 （需要时）→贮存
	脱盐

	特色畜种乳制品
	特色畜种乳制品
	同液体乳、发酵乳、乳粉、干酪。
	同液体乳、发酵乳、乳粉、干酪。

	地方特色乳制品
	地方特色乳制品
	生产工艺与执行标准、地方审查细则或方案保持一致。
	与地方审查细则或方案保持一致

	婴幼儿配方乳粉用基粉
	婴幼儿配方乳粉用基粉
	同调制乳粉湿法工艺。
	同调制乳粉湿法工艺

	其他乳制品
	奶片
	原料验收→原料拆包（脱外包）→隧道杀菌→原料称量→预混（需要时）→混料→压片→包装
	原料检验、隧道杀菌、配料称量、预混、混合、压片、包装

	
	初乳
	生初乳检验→净乳、离心脱脂→杀菌或除菌→灌装
	生初乳检验、杀菌或除菌、灌装

	
	初乳粉
	生初乳检验→净乳、离心脱脂→杀菌或除菌→干燥→包装
	生初乳检验、杀菌或除菌、干燥、包装

	
	酪蛋白
	1.酸法、酶法：原料乳检验→脱脂→酪蛋白沉淀（酸凝、酶凝） →过滤→沉淀→干燥→包装
	原料乳检验、酪蛋白沉淀、包装

	
	
	2.膜分离：原料乳检验→脱脂→酪蛋白（膜过滤） →浓缩→干燥→包装
	原料乳检验、膜过滤（适用于膜分离法）、浓缩、干燥、包装

	
	牛乳蛋白
	原料乳检验→离心脱脂→分离→杀菌→浓缩→喷雾干燥→包装
	原料乳检验、杀菌、浓缩、喷雾干燥、包装

	
	乳糖
	乳清收集及贮存→离心→巴氏杀菌→浓缩→结晶→倾析→干燥→包装
	巴氏杀菌、浓缩、结晶、干燥

	
	膜分离乳和调制膜分离乳
	原料乳检验→离心脱脂（需要时）→膜分离→配料（需要时）→杀菌或灭菌→灌装

	原料乳或膜分离乳检验、膜分离、杀菌或灭菌、灌装


	
	
	原料乳验收或膜分离乳检验→离心脱脂（需要时）→膜分离（需要时）→配料→杀菌或灭菌→灌装
	

	
	加油（高油）乳清粉
	原料验收→配料→均质→杀菌→浓缩→喷雾干燥→流化床干燥、冷却→包装
	原料验收、均质、杀菌、浓缩、喷雾干燥、包装

	注：1.非脱盐乳清粉不包括酸法酪蛋白获得的非脱盐乳清粉。
2.本表所列生产工艺为企业常规生产工艺，可根据产品特点和生产工艺进行合理调整，并提交合理性说明。
3.标准规定以乳制品为主要原料开始生产产品的应符合相应产品的生产工艺。


[bookmark: OLE_LINK3]第三十三条 全脂乳粉、脱脂乳粉、部分脱脂乳粉仅允许使用湿法工艺生产。调制乳粉采用干湿法复合工艺的，湿法工艺部分和干法工艺部分应在同一个厂区完成，湿法工艺部分生产的过程产品的暂存应在清洁作业区，需要在一定周期内储存湿法工艺部分生产的过程产品的，基于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结果可存放在符合贮存条件的专用库房。
第三十四条 企业应建立生产工艺、操作规程等生产技术文件，并与实际操作保持一致。
第三十五条 企业调整生产工艺流程和变更关键设备时，应进行必要性论证和安全性确认，保证产品质量安全符合标准要求。
第三十六条 企业应通过危害分析等方法确定影响产品安全和质量的关键控制点和关键控制环节，并制定操作规程或作业指导书，对关键控制点和关键控制环节形成记录。
[bookmark: _Toc493510003]
第五章  人员管理
第三十七条 企业应配备与生产能力、生产规模相适应的食品安全管理人员、食品安全专业技术人员、生产操作人员等，并符合下列要求：
（一）企业主要负责人、食品安全总监和食品安全员应符合《食品生产经营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并经培训考核合格。
企业主要负责人是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应熟悉食品安全有关法律法规和乳制品质量安全知识。
食品安全总监应具有食品及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且在乳制品企业质量安全管理岗位至少3年工作经历，掌握食品安全有关的法律法规和乳制品的质量安全知识。
食品安全员应具有相关专业专科及以上学历且至少1年的乳制品生产工作经历和/或食品安全管理经验，应掌握乳制品相关的法律法规及标准规定。
（二）食品安全专业技术人员应具有相关专业专科及以上学历或至少1年相关工作经验，掌握乳制品相关领域专业知识。
检验室负责人应具有食品、化学或相关专业专科及以上学历且至少3年相关工作经历。检验人员应具有食品、化学或相关专业专科及以上的学历或至少1年食品检测工作经历。企业自行检验的检验项目，每个检验项目至少2人具有独立检验的能力。
（三）生产操作人员的数量应与企业规模、工艺、设备要求相适应。关键工序操作人员应具有一定的技术经验，掌握生产工艺操作规程，能熟练操作生产设备。特殊岗位的生产操作人员资格应符合有关规定。
第三十八条 企业应建立人员培训管理制度，包括制定培训计划、培训方案，定期组织培训考核，培训内容应与岗位要求相适应。
第三十九条 企业应建立从业人员健康管理制度，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工作的人员应当每年进行健康检查，取得健康证明后方可上岗工作。患有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有碍食品安全疾病的人员，不得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工作。

第6章 [bookmark: _Toc493510004] 管理制度
第四十条 企业应按照国家有关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标准建立、实施和持续改进食品安全管理制度。
第四十一条 企业应建立原料供应商审核制度，定期对原料供应商进行评价、考核，确定合格供应商。原料供应商的确定及变更应包括原料的食品质量安全评价。
对原料供应商的审核至少应包括：供应商的资质、品种、质量标准、检验报告及质量安全状况等。对进口原料，应核验境外出口商或者代理商包括进口商的备案资质文件、境外生产企业注册文件、原料质量标准、检验报告、海关部门出具的相关证明等。
第四十二条 企业应建立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和食品相关产品进货查验制度，包括食品原料验收和检验标准、记录和报告、接收或拒收处理程序等内容。
（一）生乳进货查验应有索证索票和逐批检验并记录的规定，生乳应来自企业自建自控奶源基地或与其签订采购协议的符合规定的奶源供应者，并有检验报告表明每批生乳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生乳》（GB 19301）的规定，兽药、重金属等有毒有害物质或者致病性的寄生虫和微生物、生物毒素等指标符合相关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二）应查验含乳原料和其他原料合格检验报告，必要时对其中可能出现的影响产品质量、危害人体健康的指标进行检验。企业对购入的生乳和原料乳粉及其加工制品批批进行三聚氰胺项目检验。
（三）使用的食品加工用菌种应符合国家有关标准规定，附有检验报告或产品合格证明文件。
（四）采购的食品添加剂应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对储存期间质量容易发生变化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等营养强化剂及其他食品添加剂进行原料合格的确认，以确保其符合原料使用的要求。
（五）食品相关产品应符合相关食品安全标准的规定，在加工、储存和运输条件下不影响产品质量安全。包装材料应清洁、无毒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及规定。包装材料在特定储存和使用条件下不应影响乳制品的安全和产品品质。除可回收利用的包装材料外不应重复使用。应制定回收再利用的包装材料的管理规定，包括回收及检验标准，安全性检查措施，清洁、消毒的方法，经检验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的规定等。
（六）不得采购和使用乳或乳制品以外的动物性蛋白质（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除外）生产乳制品。
第四十三条 企业应建立物料储存和分发制度。原料、过程产品、成品、包装材料、不合格品、退货或召回的产品等要依据性质的不同分别设置仓储场所或分区域码放，并有明确的物料标识。如采用立体式仓储设施并用仓储管理系统对物料进行管控，应保证具有等同的可控性。清洁剂、消毒剂、杀虫剂、润滑剂、燃料等物质应分别安全贮存，明确标识，并应与原料、食品添加剂、过程产品、成品、包装材料等分隔放置。
设置物料动态信息标示卡和出入库台账，记录物料名称、物料生产日期或批号、供应商和/或生产商名称、出入库日期、保质期、数量等，台账信息要保持账物相符。物料的使用和分发应遵循“先进先出”“近效期先出”和“近质先出”的原则，超过保质期的物料不可发放。
物料的接收、发放和流向应可追溯，经收发双方核实签字确认并有记录。
食品添加剂的贮藏应有专人管理、专区存放、建立专门账册，定期检查质量和卫生情况，及时清理变质和超过保质期的食品添加剂，保持食品添加剂账物相符。
第四十四条 企业应建立乳制品生产过程食品安全控制制度。按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乳制品良好生产规范》（GB 12693）的要求，根据产品特点和生产工艺，制定生产过程中原料称量、配料投料、热处理过程、过程产品暂存、包装、产品贮存和运输等关键环节控制措施，应与作业指导书、操作规程等工艺文件和记录相一致。
企业还应制定清洁作业区空气质量监控计划，当设备安装或生产工艺发生重大改变时，应对清洁作业区的空气洁净度进行检测，符合要求后方可投入生产。企业应制定准清洁作业区空气中沉降菌≤50CFU/皿（按GB/T 16294沉降5分钟）的控制要求，并定期进行监控。清洁作业区的空气洁净度动态标准控制见表5。
表5清洁作业区的空气洁净度动态标准控制表
	项目
	内容
	控制要求
	检测方法
	监控频次

	空气沉降菌a

	巴氏杀菌乳、再制干酪
	≤100CFU/皿
	GB/T 16294（4h）
	1次/周

	
	其他乳制品b
	≤100CFU/皿
	GB/T 16294（1h）
	1次/周

	压差
	清洁作业区与一般作业区之间
	≥10Pa
	通过压差计测量
	2次/班

	
	清洁作业区与准清洁作业区、准清洁作业区与一般作业区之间
	正压
	通过压差计测量
	2次/班

	温度
	—
	18-26℃c
	通过温度表测定
	2次/班

	相对湿度
	—
	≤70%
	通过湿度表测定
	2次/班

	换气次数
	通过测定风速验证换气次数
	≥12次/h 
	通过风速仪测定
	1次/月，
更换高效过滤器时

	说明：换气次数通过风速进行转换后测定。计算公式为：N=3600SV/A，监测时通过风速计算，其中，N：换气次数（次/h）、S：风口通风面积（m2）、A：车间容积（m3）、V：测得风口平均风速（m/s）。换气次数适用于层高小于4.0m的清洁作业区。层高4.0m以上的清洁作业区可适当调整换气次数及压差，但应确保清洁作业区的洁净度。
a.表中空气沉降菌数值均为平均值，单点最大值不宜超过平均值的两倍。
b.指除巴氏杀菌乳、再制干酪外的乳制品产品。
c.有特殊要求时，按其规定。


第四十五条 企业应建立卫生管理制度。
（1） 建立卫生清洁和消毒制度，对厂区、厂房、车间、设备设施等制定相应的清洁和/或消毒计划和程序并严格落实。重要区域和设备、工器具等清洁和消毒应采用湿式清洁、干式清洁、原地CIP清洗等与产品类别和生产工艺相适应的方式，制定相关作业指导书或操作规程并记录。
（二）清洁剂、消毒剂的使用应符合相关规定并与原料、产品、生产工艺、清洗消毒方式相适应，记录清洁剂和消毒剂的配制、清洁和消毒过程，包括清洁剂和消毒剂的品种、浓度、数量、温度、操作时间、对象等。
（三）建立生产人员工作服和工作鞋清洁消毒程序，生产中应注意保持工作服和工作鞋清洁完好，必要时及时更换。指定区域使用的工作服和工作鞋不能在指定区域以外的地方穿着。清洁作业区、准清洁作业区的工作服和工作鞋应分别清洗、消毒、存放，确保符合使用要求。
（四）人员进入生产作业区的洗手消毒流程。
进入准清洁作业区的更衣、洗手、消毒设施，顺序应符合作业指导书的规定，一般流程为换鞋（穿戴鞋套或工作鞋靴消毒）→更外衣→洗手→更准清洁作业区工作服→手消毒。
进入清洁作业区的更衣顺序为换鞋（穿戴鞋套或工作鞋靴消毒）→更准清洁作业区工作服或外衣（人员不经过准清洁区的）→洗手（人员不经过准清洁作业区或必要时）→手消毒→更清洁作业区工作服→手消毒。更清洁作业区工作服的房间的空气洁净度应达到清洁作业区的要求。人员需经过互锁式缓冲间进入清洁作业区。
如采取不同的洗手消毒程序，应对清洁消毒效果进行验证，确保符合人员卫生要求。
第四十六条 企业应建立设备设施管理制度。设备设施应指定专人进行管理，应制定设备设施维修维护计划，并有效实施。按照规定需要检定或校准的设备设施应定期检定或校准。已检定或校准的检验设备在检定周期内应定期检查设备性能，确保其满足检验要求，应有齐全、可追溯的使用记录。直接接触食品的易损设备及配件应定期检查并记录。
应对生产设备、检验设备、设施的运行状态进行标识管理，明确各种状态及标识的定义，并定期对标识进行检查和维护。
   建立设备设施管理台账和档案，档案应包括设备设施的说明书、检定或校准证书、维护和维修记录等，齐全完整。
第四十七条 企业应建立批次管理制度，以实际生产周期为基础进行产品批次编号或可追溯性编码管理。原则上批次以在同一条生产线上、一个生产周期内，按照同一产品类型或配方和生产指令、一次或多次投料、一次连续包装，以相同工艺、稳定条件下持续生产出具有预期质量均一稳定且包装规格相同的成品来确定。
[bookmark: OLE_LINK4]第四十八条 企业应建立检验管理制度，应包括原料检验、过程检验、产品出厂检验、产品留样及实验室管理等要求。出厂检验应依据产品执行标准规定的检验项目进行逐批检验。同一品种的产品应基于长期数据分析验证，证明不受包装规格和包装形式影响的检验项目可以一并检验。
（1） 产品出厂检验可采用自行检验、委托检验的方式进行。委托检验的应委托具有资质的检测机构进行产品出厂检验，并妥善保存检验报告。三聚氰胺应当为企业出厂自行检验项目。
（2） 企业应具备与自行检验项目相适应的检验室和检验能力，每年至少对自行检验项目进行1次检验能力比对。企业可采用非国家标准检验方法进行出厂检验，但应定期与国家标准规定的检验方法进行比对。当非国家标准检验方法的检验结果显示异常时，应当使用国家标准规定的检验方法进行确认结果。
（三）建立产品出厂放行制度。企业应根据产品特性确定出厂放行要求。
（四）建立产品留样制度。产品留样间应满足产品贮存条件要求，留样数量应满足复检要求，产品留样应保存至保质期满，对过期产品应按规定进行处置。如实、完整记录留样及过期产品处置相关信息。
第四十九条 企业应建立运输管理制度，确保运输车辆和容器符合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标准规定，满足原材料、产品的储运要求，运输车辆和容器应定期检查卫生清洁情况，并有记录。
冷链运输应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冷链物流卫生规范》（GB 31605）的要求。
     第五十条 企业应建立质量安全追溯制度，明确追溯目标、措施和责任人员，定期实施追溯演练，评价追溯体系的有效性。企业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采用电子或纸质形式记录，鼓励采用二维码、条形码、射频识别（RFID）、物联网等形式，实现信息化采集、记录等食品安全全程追溯体系。具体乳制品生产企业追溯记录清单见附件3。
第五十一条 企业应建立食品安全风险防控动态管理机制。
（一）建立食品安全自查制度。定期对已建立的食品质量安全管理体系的运行情况进行自查，保证其有效运行，并形成自查报告，及时向当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告。
（二）主动收集、整理、记录、分析食品安全风险信息，包括乳制品质量安全抽检和风险监测信息、乳制品质量安全风险舆情信息、用户与消费者投诉信息、乳制品相关质量安全标准。
（三）企业应制定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建立健全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工作制度和机制，有效防范食品安全风险。
第五十二条 企业应建立不合格品管理制度，制定原料、过程产品和成品的不合格管理规定，对不合格品应有相关处置措施，并有相应记录。
第五十三条 企业应建立产品召回制度，依照《食品召回管理办法》等规定，制定召回和实施产品召回的电子信息管理规定。对召回的产品采取补救、无害化处理、销毁等措施，记录召回和处理情况，并向当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告。
第五十四条 企业应建立食品安全事故处理制度，对可能发生的食品安全事故或与食品安全有关的特殊事件予以预判，制定应急预案和处置措施，保存应急预案实施记录，定期演练并验证其有效性。
当发现生产条件不符合要求时，应当立即采取整改措施；发现存在食品安全事故或潜在风险的，应当立即停止生产，并向当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告。
第五十五条 其他制度
（一）企业应建立完整的食品质量安全管理体系。体系文件应分类归档、保存，分发和使用应为批准的现行有效文本。已废除或失效的文件除留档备查外，不应在工作现场出现。
（二）企业应建立生产记录管理制度，确保记录内容完整、真实、准确。记录中的任何更改都应当标注姓名和日期，并使原有信息仍清晰可查。记录（包括电子记录）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产品保质期满后六个月。
1.企业建立的各类台账和记录包括但不限于：生鲜乳查验记录、进货查验记录、设备台账、进货台账、环境场所清洁记录、清洁剂和消毒剂配制记录、生产设备清洗消毒记录、设备维修记录、库房保管及物料领取记录、生产投料记录、关键控制点控制记录、检验报告和原始记录、产品检验留样记录、不合格产品处置记录、不合格原料处置记录、产品销售记录、不合格产品召回记录、退货处置记录、从业人员健康检查记录、培训记录、消费者投诉受理处置记录、风险收集记录、食品安全事故处置记录、检验设备的使用记录、停产复产记录、运输车辆管理记录及参考《食品追溯 信息记录要求》（GB/T 37029）中要求的其他记录等。
2.鼓励企业采用信息化方式记录生产过程。当采用计算机系统及其网络技术对上述记录进行数据采集和管理时，计算机系统及其网络技术的有关功能可参考GB12693附录A的规定。
[bookmark: _Toc493510005]
第七章  试制产品检验合格报告
第五十六条 企业应按所申报乳制品类别和执行标准，提供同一品种、同一批次的试制产品检验合格报告，企业应对检验报告真实性负责。检验项目应符合相应的食品安全标准和产品执行标准的要求。
乳制品生产涉及的主要标准见附件4，乳制品涉及的检验项目和方法见附件5-1、5-2、5-3、5-4、5-5、5-6、5-7、5-8。

[bookmark: _Toc493510006]第八章  附则
第五十七条 未在本细则列出的乳制品可归入“其他乳制品”（许可类别编号0511）项下，由省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根据《食品生产许可审查通则》第四条的规定，结合产品特点和生产工艺制定审查方案，实施食品生产许可审查。
第五十八条 生产婴幼儿配方乳粉用基粉的（许可编号0510）企业，应符合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配方批准注册要求，应按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GB 276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 276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中致病菌限量》（GB 299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营养强化剂使用标准》（GB 14880）、《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婴幼儿配方食品良好规范》（GB 23790）和《婴幼儿配方乳粉生产许可审查细则（2022版）》等规定进行审查。
第五十九条 本《细则》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负责解释。
第六十条 本《细则》自202x年xx月xx日起施行，原《企业生产乳制品许可条件审查细则（2010版）》同时废止。
附件：1.乳制品生产许可类别目录
2-1.巴氏杀菌乳、高温杀菌乳、调制乳生产设备设施
和工艺流程
2-2.灭菌乳、发酵乳生产设备设施和工艺流程
2-3.乳粉生产设备设施和工艺流程
2-4.浓缩乳制品生产设备设施和工艺流程
2-5.乳脂制品生产设备设施和工艺流程
2-6.干酪及其制品生产设备设施和工艺流程
[bookmark: _GoBack]2-7.乳清制品生产设备设施和工艺流程
2-8.奶片、初乳、初乳粉和酪蛋白生产设备设施和工
艺流程
2-9.牛乳蛋白、乳糖、膜过滤乳和调制膜过滤乳、加
油（高油）乳清粉生产设备设施和工艺流程
3.乳制品生产企业追溯信息记录清单
4.乳制品生产涉及主要标准
5-1.液体乳涉及的检验项目和方法
5-2.发酵乳涉及的检验项目和方法
5-3.乳粉涉及的检验项目和方法
5-4.浓缩乳制品涉及的检验项目和方法
5-5.乳脂制品涉及的检验项目和方法
5-6.干酪及其制品涉及的检验项目和方法
5-7.乳清制品涉及的检验项目和方法
5-8.其他乳制品涉及的检验项目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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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乳制品生产许可类别目录
	食品类别
	产品类
别名称（类别编号）
	品种明细
	执行标准及定义
	备注

	乳制品

	液体乳
（0501）
	1.巴氏杀菌乳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巴氏杀菌乳》
（GB 19645）
	

	
	
	2.高温杀菌乳
	相关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3.调制乳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调制乳》（GB 25191）
	

	
	
	4.灭菌乳
	超高温灭菌乳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灭菌乳》（GB 25190）
	

	
	
	
	保持灭菌乳
	
	

	
	发酵乳
（0502）
	1.发酵乳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发酵乳》（GB 19302）
	

	
	
	2.风味发酵乳
	
	

	
	乳粉
（0503）
	1.全脂乳粉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乳粉和调制乳粉》（GB 19644）
	

	
	
	2.脱脂乳粉
	
	

	
	
	3.部分脱脂乳粉
	
	

	
	
	4.调制乳粉
	
	

	
	浓缩乳制品
（0504）
	1.炼乳
	淡炼乳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浓缩乳制品》（GB 13102）
	

	
	
	
	加糖炼乳（甜炼乳）
	
	

	
	
	
	调制炼乳
	
	

	
	
	2.食品工业用浓缩乳
	
	

	
	乳脂制品
（0505）
	1.稀奶油
	稀奶油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稀奶油、奶油和无水奶油》（GB 19646）
	

	
	
	
	调制稀奶油
	
	

	
	
	2.奶油
	
	

	
	
	3.无水奶油
	
	

	
	干酪及其制品
（0506）
	1.干酪
	成熟干酪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干酪》（GB 5420）
	

	
	
	
	霉菌成熟干酪
	
	

	
	
	
	未成熟干酪
	
	

	
	
	2.再制干酪和干酪制品
	再制干酪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再制干酪和干酪制品》（GB 25192）
	

	
	
	
	干酪制品
	
	

	
	乳清制品
（0507）
	1.乳清粉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乳清粉和乳清蛋白粉》（GB 11674）
	

	
	
	2.乳清蛋白粉
	
	

	
	
	3.脱盐乳清液
	
	

	
	特色畜种乳制品
（0508）
	1.特色畜种乳制品

	食品安全地方标准、行业标准、依法备案并公开的企业标准等。
定义：特色乳制品包括除牛、羊乳之外的其他畜种乳制品，包括牦牛、水牛、骆驼、驴、马乳制品。
	

	
	地方特色乳制品
（0509）
	1.地方特色乳制品
	食品安全地方标准、行业标准、依法备案并公开的企业标准等。
定义：具有地方或民族特色的乳制品，如：奶皮子、奶豆腐、楚拉、嚼克、策格、毕希拉格、酥油等。
	

	
	婴幼儿配方乳粉用基粉
（0510）
	1.婴幼儿配方乳粉用基粉

	依法备案并公开的企业标准。
定义：婴幼儿配方乳粉生产许可审查细则规定的复合配料。
	

	
	其他乳制品
（0511）
	1.奶片
	食品安全地方标准、依法备案并公开的企业标准等。
	乳固体含量不低于60%。        

	
	
	2.初乳
	行业标准、依法备案并公开的企业标准等。
定义：以生初乳为原料，经脱脂、杀菌或微孔滤膜过滤除菌、灌装等工序制成的液态产品。
	

	
	
	3.初乳粉
	行业标准或依法备案并公开企业标准等。
定义：以生初乳为原料，经脱脂、杀菌或微孔滤膜过滤除菌、干燥等工序制成的粉末状或细结晶状产品。
	

	
	
	4.酪蛋白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酪蛋白》（GB 31638）
	

	
	
	5.牛乳蛋白
	相关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6.乳糖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乳糖》（GB 25595）
	

	
	
	7.膜分离乳和调制膜分离乳
	相关行业标准、依法备案并公开的企业标准等。
	

	
	
	8.加油（高油）乳清粉
	依法备案并公开的企业标准。
	



附件2-1            

巴氏杀菌乳、高温杀菌乳、调制乳生产设备设施和工艺流程
	巴氏杀菌乳
	巴氏杀菌乳（膜过滤）
	高温杀菌乳
	调制乳

	工艺流程
	设备设施
	工艺流程
	设备设施
	工艺流程
	设备设施
	工艺流程
	设备设施

	收乳（原料乳检验、储存）
	原料乳运输设备、过滤设备、冷却设备、储奶罐等
	收乳（原料乳检验、储存）
	原料乳运输设备、过滤设备、冷却设备、储奶罐等
	收乳（原料乳检验、储存）
	原料乳运输设备、过滤设备、冷却设备、储奶罐等
	收乳（原料乳检验、储存）
	原料乳运输设备、过滤设备、冷却设备、储奶罐等

	净乳
	净乳设备（总处理能力应不小于5t/h）
	净乳
	净乳设备（总处理能力应不小于5t/h）
	净乳
	净乳设备（总处理能力应不小于5t/h）
	净乳
	净乳设备（总处理能力应不小于5t/h）

	标准化（或采用脂肪分离工艺）
	离心机等
	脂肪分离
	离心机等
	标准化
	离心机等
	标准化
	离心机等

	均质
	均质机等
	脂肪杀菌，脱脂乳微滤除菌
	杀菌机、微滤膜设备等
	均质
	均质机等
	配料
	配料罐等

	巴氏杀菌
	杀菌机组等
	混合及标准化
	暂存罐等
	高温杀菌
	杀菌机组等
	均质
	均质机等

	冷却
	换热器等
	均质
	均质机等
	冷却
	换热器等
	杀菌或灭菌
	杀菌机或超高温灭菌机组等

	灌装
	灌装机等
	巴氏杀菌
	巴氏杀菌机组等
	灌装
	灌装机等
	冷却
	换热器等

	冷藏
	冷库
	冷却
	换热器等
	冷藏
	冷库
	灌装/无菌灌装
	灌装机、无菌灌装机等

	——
	——
	灌装
	灌装机等
	——
	——
	灭菌
	灭菌釜等

	——
	——
	冷藏
	冷库
	——
	——
	冷藏（需冷藏的产品）
	冷库


注：①以上为示例，仅供参考。②以乳粉为原料开始生产的无需净乳、冷藏。

附件2-2                           

灭菌乳、发酵乳生产设备设施和工艺流程
	灭菌乳（超高温灭菌乳）
	灭菌乳（保持灭菌乳）
	发酵乳（凝固型）
	发酵乳（搅拌型）

	工艺流程
	设备设施
	工艺流程
	设备设施
	工艺流程
	设备设施
	工艺流程
	设备设施

	收乳（原料乳检验、储存）
	原料乳运输设备、过滤设备、冷却设备、储奶罐等
	收乳（原料乳检验、储存）
	原料乳运输设备、过滤设备、冷却设备、储奶罐等
	收乳（原料乳检验、储存）
	原料乳运输设备、过滤设备、冷却设备、储奶罐等
	收乳（原料乳检验、储存）
	原料乳运输设备、过滤设备、冷却设备、储奶罐等

	净乳
	净乳设备（总处理能力应不小于5t/h）
	净乳
	净乳设备（总处理能力应不小于5t/h）
	净乳
	净乳设备（总处理能力应不小于5t/h）
	净乳
	净乳设备（总处理能力应不小于5t/h）

	标准化
	离心机等
	标准化
	离心机等
	标准化
	离心机等
	标准化
	离心机等

	预热
	换热器等
	预热
	换热器等
	均质
	均质机等
	均质
	均质机等

	均质
	均质机等
	均质
	均质机等
	杀菌
	杀菌机组等
	杀菌
	杀菌机组等

	超高温瞬时灭菌

	超高温灭菌机组等
	灌装
	灌装机等
	冷却
	换热器等
	冷却
	换热器等

	冷却
	换热器等
	保持灭菌
	灭菌釜等
	接入发酵菌种
	接种设施等
	接入发酵菌种
	接种设施等

	无菌灌装
	无菌灌装机等
	成品储存
	库房
	灌装
	灌装机等
	发酵、搅拌
	发酵罐等

	成品储存
	库房
	——
	——
	发酵
	发酵室等
	配料（需要时）
	配料罐等

	——
	——
	——
	——
	冷藏
	冷库
	杀菌（需热处理的产品）
	杀菌机组等

	——
	——
	——
	——
	——
	——
	冷却
	换热器等

	——
	——
	——
	——
	——
	——
	灌装
	灌装机等

	——
	——
	——
	——
	——
	——
	冷藏（需要时）
	冷库


注：①以上为示例，仅供参考。②以乳粉为原料开始生产的无需净乳、冷藏。


附件2-3                       

乳粉生产设备设施和工艺流程
	乳粉（湿法）
	乳粉（干法）

	工艺流程
	设备设施
	工艺流程
	设备设施

	收乳（原料乳检验、储存）
	原料乳运输设备、过滤设备、冷却设备、储奶罐等
	原料检验
	——

	净乳
	净乳设备（总处理能力应不小于5t/h）
	拆包（脱外包）
	拆外包设施等

	标准化（需要时）
	离心机等
	隧道杀菌
	紫外杀菌隧道等

	配料（需要时）
	计量设备、高剪切罐或真空混料罐等
	原料粉称量
	称量设备等

	均质（需要时）
	均质机等
	预混（需要时）
	预混机

	杀菌
	杀菌机组等
	混料
	干混机等

	浓缩
	双效或多效真空浓缩蒸发器（要求单机蒸发能力2.4t/h以上）
	包装
	包装机等

	喷雾干燥
	立式喷雾干燥塔（要求单塔水分蒸发能力0.5t/h以上）
	——
	——

	流化床干燥、冷却
	流化床等
	——
	——

	包装
	包装机等
	——
	——


注：①以上为示例，仅供参考。②以乳粉为原料开始生产的无需净乳、冷藏。


附件2-4                          

浓缩乳制品生产设备设施和工艺流程
	炼乳
	食品工业用浓缩乳（热浓缩）
	食品工业用浓缩乳（非热浓缩）

	工艺流程
	设备设施
	工艺流程
	设备设施
	工艺流程
	设备设施

	收乳（原料乳检验、储存）
	原料乳运输设备、过滤设备、冷却设备、储奶罐等
	收乳（原料乳检验、储存）
	原料乳运输设备、过滤设备、冷却设备、储奶罐等
	收乳（原料乳检验、储存）
	原料乳运输设备、过滤设备、冷却设备、储奶罐等

	净乳
	净乳设备（总处理能力应不小于5t/h）
	净乳
	净乳设备
	净乳
	净乳设备

	标准化
	离心机等
	均质
	均质机等
	均质
	均质机等

	预热杀菌
	杀菌机组等
	巴氏杀菌
	杀菌机组等
	非热浓缩设备
	超滤或反渗透设备等

	真空浓缩（蒸发）
	真空浓缩蒸发器或闪蒸设备等
	热浓缩
	真空浓缩蒸发器或闪蒸设备等
	冷却
	换热器等

	均质
	均质机等
	冷却
	换热器等
	灌装
	灌装机等

	冷却结晶（加糖炼乳）
	结晶罐等
	灌装
	灌装机等
	冷藏（或冷冻）
	冷库

	装罐
	灌装机等
	成品储存（冷藏或冷冻）
	库房
	——
	——

	灭菌（淡炼乳）
	灭菌釜等
	——
	——
	——
	——

	成品储存
	库房
	——
	——
	——
	——


注：①以上为示例，仅供参考。②以乳粉为原料开始生产的无需净乳、冷藏。


附件2-5                  

乳脂制品生产设备设施和工艺流程
	稀奶油
	奶油
	无水奶油

	工艺流程
	设备设施
	工艺流程
	设备设施
	工艺流程
	设备设施

	收乳（原料乳检验、储存）
	原料乳运输设备、过滤设备、冷却设备、储奶罐等
	收乳（原料乳检验、储存）
	原料乳运输设备、过滤设备、冷却设备、储奶罐等
	收乳（原料乳检验、储存）
	原料乳运输设备、过滤设备、冷却设备、储奶罐等

	净乳
	净乳设备
	净乳
	净乳设备
	净乳
	净乳设备

	脂肪分离
	离心机等
	脂肪分离
	离心机等
	脂肪分离
	离心机

	配料（需要时）
	配料罐等
	配料（需要时）
	配料罐等
	杀菌
	杀菌机组等

	杀菌或灭菌
	杀菌或灭菌机组等
	杀菌
	杀菌机组等
	二次分离
	离心机等

	发酵或酸化（适用于发酵稀奶油和酸化稀奶油）
	发酵罐等
	发酵（适用于发酵型产品）
	发酵罐等
	闪蒸（真空干燥）
	真空干燥器等

	灌装或无菌灌装
	灌装机或无菌灌装机等
	搅拌、排除酪乳、奶油粒洗涤（需要时）、压炼（需要时）
	奶油制造机等
	包装
	包装机等

	——
	——
	包装
	包装机等
	——
	——


注：①以上为示例，仅供参考。②以乳脂制品为原料开始生产的无需净乳、冷藏。


附件2-6                  

干酪及其制品生产设备设施和工艺流程
	干酪（成熟干酪）
	干酪
（以凝乳块为原料）
	干酪（未成熟干酪）
	再制干酪和干酪制品

	工艺流程
	设备设施
	工艺流程
	设备设施
	工艺流程
	设备设施
	工艺流程
	设备设施

	收乳（原料乳检验、储存）
	原料乳运输设备、过滤设备、冷却设备、储奶罐等
	搅拌（需要时）
	搅拌设备等
	收乳（原料乳检验、储存）
	原料乳运输设备、过滤设备、冷却设备、储奶罐等
	原料验收
	——

	净乳
	净乳设备
	成型压榨（需要时）
	成型压榨设备等
	净乳
	净乳设备
	前处理
	粉碎机、配料罐等

	杀菌
	杀菌机组
	成熟
	成熟间等
	杀菌
	杀菌机组等
	加热融化、杀菌
	热融、杀菌设备等

	冷却
	换热器等
	包装
	包装机等
	冷却
	换热器等
	灌装
	灌装机等

	凝乳、凝乳切割、搅拌、排乳清
	排乳清设备等
	——
	——
	凝乳恒温培养（加入凝乳酶）、排乳清或不排乳清
	干酪槽等
	冷却
	冷却设施等

	接种（需要时）
	接种设施等
	——
	——
	冷却
	冷却设施等
	储藏成品
	库房

	成型压榨
	成型压榨设备等
	——
	——
	灌装、封口
	灌装机等
	——
	——

	成熟/发酵成熟
	成熟间等
	——
	——
	冷藏
	冷库等
	——
	——

	冷藏
	冷库等
	——
	——
	——
	——
	——
	——


注：①以上为示例，仅供参考。②以乳粉为原料开始生产的无需净乳、冷藏。


附件2-7              
乳清制品生产设备设施和工艺流程
	乳清粉
	乳清蛋白粉
	脱盐乳清液

	工艺流程
	设备设施
	工艺流程
	设备设施
	工艺流程
	设备设施

	乳清收集及储存
	乳清收集缸等
	乳清收集及储存
	乳清收集缸等
	乳清收集及储存
	乳清收集缸等

	分离脂肪（需要时）
	离心机等
	分离脂肪（需要时）
	离心机等
	混料
	混料罐

	乳蛋白颗粒收集（需要时）
	颗粒收集罐等
	乳蛋白颗粒收集（需要时）
	颗粒收集罐等
	脱盐
	电渗析、离子交换设备等

	稀奶油回收（需要时）
	稀奶油缸等
	稀奶油回收（需要时）
	稀奶油缸等
	杀菌
	杀菌设备等

	巴氏杀菌
	杀菌机组等
	巴氏杀菌
	杀菌机组等
	贮存
	贮存罐等

	脱盐（脱盐乳清粉）
	离子交换、电渗析等设备
	浓缩
	膜浓缩、真空浓缩蒸发器等
	——
	——

	浓缩
	膜浓缩、真空浓缩蒸发器等
	干燥
	干燥设备等
	——
	——

	干燥
	干燥设备等
	包装
	包装机等
	——
	——

	包装
	包装机
	——
	——
	——



附件2-8              

奶片、初乳、初乳粉和酪蛋白生产设备设施和工艺流程
	奶片
	初乳
	初乳粉
	酪蛋白（酸法、酶法）
	酪蛋白（膜分离）

	工艺流程
	设备设施
	工艺流程
	设备设施
	工艺流程
	设备设施
	工艺流程
	设备设施
	工艺流程
	设备设施

	原料验收
	——
	生初乳检验、净乳
	净乳设备等
	生初乳检验、净乳
	净乳设备等
	收乳（原料乳检验、储存）
	原料乳运输设备、过滤设备、冷却设备、储奶罐等
	收乳（原料乳检验、储存）
	原料乳运输设备、过滤设备、冷却设备、储奶罐等

	拆包（脱外包）
	拆外包设施等
	离心脱脂
	离心机等
	离心脱脂
	离心机等
	净乳
	净乳设备
	净乳
	净乳设备

	隧道杀菌
	紫外杀菌隧道等
	杀菌或膜除菌
	杀菌机组或微滤膜设备等
	杀菌或除菌
	杀菌机组或微滤除菌设备等
	脱脂
	离心机等
	脱脂
	离心机等

	原料称量
	称量设备等
	灌装
	灌装机等
	干燥
	低温喷雾干燥塔或冷冻干燥设备等
	酪蛋白沉淀（酸凝、酶凝）
	点酸缸、凝乳槽等
	酪蛋白（膜过滤）
	膜过滤设备等

	预混（需要时）
	预混机
	——
	——
	包装
	包装机等
	过滤
	过滤设备等
	浓缩
	浓缩设备等

	混料
	干混机等
	——
	——
	——
	——
	沉淀
	沉降设备等
	干燥
	干燥设备等

	压片
	压片机等
	——
	——
	——
	
	干燥
	干燥设备等
	包装
	包装机等

	包装
	包装机等
	——
	——
	——
	——
	包装
	包装机等
	——
	——


注：①以上为示例，仅供参考。②以乳粉为原料开始生产的无需净乳、冷藏。









附件2-9

牛乳蛋白、乳糖、膜分离乳和调制膜分离乳、加油（高油）乳清粉生产设备设施和工艺流程
	牛乳蛋白
	乳糖
	膜分离乳和调制膜分离乳
	加油（高油）乳清粉

	工艺流程
	设备设施
	工艺流程
	设备设施
	工艺流程
	设备设施
	工艺流程
	设备设施

	收乳（原料乳检验、储存）
	原料奶运输设备、过滤设备、冷却设备、储奶罐等
	乳清收集及储存
	乳清贮存罐等
	收乳（原料乳或膜分离乳验收、过滤、冷却、储存等）
	原料乳或膜分离乳运输设备、过滤设备、冷却设备、储奶罐等
	原料验收
	——

	净乳
	净乳设备
	离心
	离心机等
	离心脱脂（需要时）
	离心机等
	配料
	配料罐等

	离心脱脂
	离心机等
	巴氏杀菌
	巴氏杀菌机组等
	膜分离
	超滤膜，纳滤膜，反渗透膜设备等
	均质
	均质机等

	杀菌
	杀菌机等
	浓缩
	浓缩设备等
	配料（需要时）
	配料罐等
	浓缩
	双效或多效真空浓缩蒸发器等

	浓缩
	膜浓缩设备或真空浓缩蒸发器等
	结晶
	结晶罐等
	杀菌或灭菌
	杀菌机等
	喷雾干燥
	立式喷雾干燥塔等

	喷雾干燥
	喷雾干燥塔（要求单塔水分蒸发能力0.5t/h以上）
	倾析
	离心脱水机等
	灌装
	灌装机等
	流化床干燥、冷却
	流化床等

	包装
	包装机等
	干燥
	干燥设备等
	包装
	包装机等
	包装
	包装机等

	——
	——
	包装
	包装机等
	——
	——
	——
	——


注：①以上为示例，仅供参考。

附件3
[bookmark: _Toc427657329][bookmark: _Toc20577]乳制品生产企业追溯信息记录清单
	序号
	
	记录名称
	记录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 
	原料信息记录
	生乳验收信息记录
	来源牧场或奶站名称、数量、铅封信息、运输车辆信息、温度监控、接收时间、企业检验报告、检验人等。

	
	
	原料（包括添加剂、包装材料）验收信息记录
	原料名称、规格、数量、生产日期（生产批号）、保质期、供货者和（或）生产商信息（包括名称、地址、负责人姓名、联系方式）、合同号（订单号）、合格证明文件、进货日期、运输信息、入库时间、入库人、验收标准、取样时间、取样人员、检验结果（报告）、检验时间、检验人、复核人等。

	
	
	原料储存信息记录
	包括原料台账、仓库温湿度记录、需冷藏冷冻或其他特殊条件储存的原料储存设备温湿度记录、留样记录、出库时间、发放人、数量等。

	2
	生产管理信息记录
	生产计划信息记录
	包括产品名称、生产日期（生产批号）、生产数量、依据的标准、计划人、批准人，使用原料的名称、规格、数量、生产日期（生产批号）、生产厂家等。

	
	
	领料信息记录
	包括原料名称、规格、数量、生产日期（生产批号）、生产厂家、储奶罐号、领取时间、领取人等。

	
	
	投料信息记录
	包括原料名称、规格、数量、生产日期（生产批号）、储奶罐号、投料时间、投料人、复核人、暂存罐号等。

	
	
	返库信息记录
	包括退回的原料名称、规格、数量、生产日期（生产批号）、生产厂家、退回库（罐）号、退回时间、退回人员、接收人等。

	
	
	生产过程信息记录
	包括设备清洗消毒和工艺参数记录、杀菌温度和时间记录、需冷藏时冷藏温度和时间记录、CIP 清洗记录、发酵温度等。

	
	
	产品包装信息记录
	包括产品名称、规格、数量、净含量、包装日期（生产批号）、外观检查记录、包装设备、操作人、复核人等。

	
	
	生产条件信息记录
	包括环境场所清洁（消毒）记录、生产和包装车间环境监测记录（包括温度、湿度、压差及微生物检测）、清场记录等。

	
	
	生产过程检验信息记录
	包括金属异物检测记录、密封性测试记录、过程产品的检验批号、检验时间、检验方法、检验结果、检验人等。

	
	
	停产复产记录
	停工时间、停工范围、停工原因、生产前采取的措施、复产时间、复产产品。

	3
	产品管理信息
	产品生产信息
	包括产品名称、生产日期（生产批号）、保质期、生产班次、生产数量（包括取样、留样、入库、不合格品数量）、物料平衡计算、特殊问题或异常事件记录、操作人、审核人等。

	
	
	成品检验信息
	包括产品名称、规格、生产日期（生产批号）、取样人、检验时间、执行标准、检验方法、检验原始记录、检验报告、检验报告编号、检验人、检验报告批准人、检验设备、检测机构、采样地点、样品处置情况等。

	
	
	产品留样信息
	包括产品名称、规格、生产日期（生产批号）、留样数量、留样样品完整情况检查记录、留样储存条件检查记录等。

	
	
	产品放行信息
	包括产品名称、规格、生产日期（生产批号）、生产数量、检验结论、放行人等。

	
	
	产品储存信息
	包括产品名称、规格、生产日期（生产批号）、保质期、入库时间、入库数量、交接记录、出库时间、出库数量、仓库管理人员、接收单位、仓库温湿度记录、储存巴氏杀菌乳、需要冷藏的调制乳、发酵乳等产品的设备温湿度记录等。

	
	
	产品销售信息
	包括产品名称、规格、数量、生产日期（生产批号）、保质期、检验合格证号、出厂检验报告编号、销售日期（发货日期）、发货地点、购货者信息（包括名称、地址、负责人姓名、联系方式）、销售合同号（订单号）、发货人、销售区域、一级经销商或者销售门店、网络销售记录等。

	
	
	产品退货处置信息
	包括产品名称、规格、数量、生产日期（生产批号）、保质期、来源、处置情况等。

	
	
	不合格产品召回信息
	包括发生召回的产品名称、规格、数量、生产日期（生产批号）、商标、召回区域和地点、发生召回原因、召回等级、召回实施情况、召回公布情况、处置情况、召回效果、召回工作责任人、后续整改方案、控制风险和危害等。

	
	
	产品销毁信息
	包括召回产品进行无害化处理、销毁的时间、地点、人员、处理方式等，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实施现场监督的，应记录相关监管人员基本信息；生产企业可依法采取补救措施、继续销售的，应当记录采取补救措施的时间、地点、人员、处理方式等。

	4
	人员设备设施、库房管理信息记录
	设备台账
	设备编号、规格型号、生产厂家、购买日期、放置地点、使用年限、设备状态记录、关键设备维护保养及检修记录等。

	
	
	环境场所清洁记录
	清洁开始时间、结束时间、责任人员、清洁剂和消毒剂配制记录（清洁剂名称、消毒剂名称、浓度、配制人、配制时间等）、领用人、清洁消毒对象等。

	
	
	从业人员健康检查记录/员工管理记录
	应记录员工姓名、联系方式、住址、员工岗位信息、健康检查证明等。

	
	
	人员培训记录
	培训人、培训对象、培训内容、时间、地点、效果评价。

	5
	风险防控记录
	风险收集记录
	收集时间、风险来源、收集人、风险原因、处置措施。

	
	
	食品安全事故处置记录
	发生时间、事故原因、处置措施、应急演练记录。

	
	
	消费者投诉受理记录
	应记录投诉购货者姓名和联系方式、购买产品名称、生产日期或生产批号、投诉原因和处理结果等。


注：①应根据企业实际生产品种所需设备设施、工艺等情况确定记录内容。②电子记录应保留修改/变更痕迹，应有数据备份。

附件4 
乳制品生产涉及的主要标准
	序号
	标准号
	标准名称

	1. 
	GB 1930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生乳

	2. 
	GB 1964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巴氏杀菌乳

	3. 
	GB 2519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灭菌乳

	4. 
	GB 2519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调制乳

	5. 
	GB 1930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发酵乳

	6. 
	GB 1310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浓缩乳制品

	7. 
	GB 542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干酪

	8. 
	GB 2519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再制干酪和干酪制品

	9. 
	GB 1964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乳粉和调制乳粉

	10. 
	GB 1167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乳清粉和乳清蛋白粉

	11. 
	GB 1964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稀奶油、奶油和无水奶油

	12. 
	GB 3163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酪蛋白

	13. 
	GB 2559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乳糖

	14. 
	GB 1269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乳制品良好生产规范

	15. 
	GB 1488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16. 
	GB 4789.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总则

	17. 
	GB 4789.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菌落总数测定

	18. 
	GB 4789.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大肠菌群计数

	19. 
	GB 4789.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沙门氏菌检验

	20. 
	GB 4789.1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金黄色葡萄球菌检验

	21. 
	GB 4789.1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霉菌和酵母计数

	22. 
	GB 4789.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乳与乳制品检验

	23. 
	GB 4789.2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商业无菌检验

	24. 
	GB 4789.3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检验

	25. 
	GB 4789.3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双歧杆菌检验

	26. 
	GB 4789.3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乳酸菌检验

	27. 
	GB 4789.4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克罗诺杆菌检验

	28. 
	GB 5009.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相对密度的测定

	29. 
	GB 5009.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水分的测定

	30. 
	GB 5009.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灰分的测定

	31. 
	GB 5009.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蛋白质的测定

	32. 
	GB 5009.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脂肪的测定

	33. 
	GB 5009.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果糖、葡萄糖、蔗糖、麦芽糖、乳糖的测定

	34. 
	GB 5009.1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总砷及无机砷的测定

	35. 
	GB 5009.1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铅的测定

	36. 
	GB 5009.1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总汞及有机汞的测定

	37. 
	GB 5009.2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黄曲霉毒素B族和G族的测定

	38. 
	GB 5009.2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黄曲霉毒素M族的测定

	39. 
	GB 5009.2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苯甲酸、山梨酸和糖精钠的测定

	40. 
	GB 5009.3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亚硝酸盐与硝酸盐的测定

	41. 
	GB 5009.4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氯化物的测定

	42. 
	GB 5009.8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维生素A、D、E的测定

	43. 
	GB 5009.8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胡萝卜素的测定

	44. 
	GB 5009.8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维生素B1的测定

	45. 
	GB 5009.8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维生素B2的测定

	46. 
	GB 5009.8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抗坏血酸的测定

	47. 
	GB 5009.8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磷的测定

	48. 
	GB 5009.8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膳食纤维的测定

	49. 
	GB 5009.89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烟酸和烟酰胺的测定

	50. 
	GB 5009.9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铁的测定

	51. 
	GB 5009.9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钙的测定

	52. 
	GB 5009.9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硒的测定

	53. 
	GB 5009.1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铬的测定

	54. 
	GB 5009.12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氨基酸的测定

	55. 
	GB 5009.12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胆固醇的测定

	56. 
	GB 5009.139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饮料中咖啡因的测定

	57. 
	GB 5009.15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维生素B6的测定

	58. 
	GB 5009.15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维生素K1的测定

	59. 
	GB 5009.16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脂肪酸的测定

	60. 
	GB 5009.169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牛磺酸的测定

	61. 
	GB 5009.18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脲酶的测定

	62. 
	GB 5009.21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泛酸的测定

	63. 
	GB 5009.21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叶酸的测定

	64. 
	GB 5009.239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酸度的测定

	65. 
	GB 5009.24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叶黄素的测定

	66. 
	GB 5009.259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生物素的测定

	67. 
	GB 5009.26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碘的测定

	68. 
	GB 5009.26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多元素的测定

	69. 
	GB 5009.27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肌醇的测定

	70. 
	GB 5009.28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维生素B12的测定

	71. 
	GB 5009.29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维生素D的测定

	72. 
	GB 5009.30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左旋肉碱的测定

	73. 
	GB 5413.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婴幼儿食品和乳品中不溶性膳食纤维的测定

	74. 
	GB 5413.2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婴幼儿食品和乳品中胆碱的测定

	75. 
	GB 5413.29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婴幼儿食品和乳品中溶解性的测定

	76. 
	GB 5413.3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乳和乳制品杂质度的测定

	77. 
	GB 5413.3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婴幼儿食品和乳品中反式脂肪酸的测定

	78. 
	GB 5413.3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生乳冰点的测定

	79. 
	GB 5413.39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乳和乳制品中非脂乳固体的测定

	80. 
	GB 5413.4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婴幼儿食品和乳品中核苷酸的测定

	81. 
	GB 2840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保健食品中ɑ-亚麻酸、二十碳五烯酸、二十二碳五烯酸和二十二碳六烯酸的测定

	82. 
	GB 2968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牛奶中左旋咪唑残留量的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法

	83. 
	GB 2968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牛奶中氯霉素残留量的测定 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

	84. 
	GB 29689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牛奶中甲砜霉素残留量的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法

	85. 
	GB 2969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牛奶中喹诺酮类药物多残留的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法

	86. 
	GB 2969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奶及奶制品中17β-雌二醇、雌三醇、炔雌醇多残留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法

	87. 
	GB 2970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牛奶中氯羟吡啶残留量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法

	88. 
	GB 2970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牛奶中双甲脒残留标志物残留量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89. 
	GB 31659.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奶及乳粉中阿维菌素类药物多残留的测定 

	90. 
	GB/T 317
	白砂糖

	91. 
	GB 276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92. 
	GB 276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

	93. 
	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94. 
	GB 1488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营养强化剂使用标准

	95.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96. 
	
	企业使用的其他原辅料的相关标准

	97. 
	
	企业产品标准


注：本表为乳制品生产涉及的主要标准仅供参考。


附件5-1   
液体乳涉及的检验项目和方法
	序号
	检验项目
	标准号
	标准名称
	检验方法

	1. 
	感官
	GB 1964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巴氏杀菌乳》
	按照对应标准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高温杀菌乳》发布前可按经备案的企业标准执行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高温杀菌乳》
	

	
	
	GB 2519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调制乳》
	

	
	
	GB 2519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灭菌乳》
	

	2. 
	净含量
	GB 1964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巴氏杀菌乳》
	JJF-107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高温杀菌乳》发布前可按经备案的企业标准执行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高温杀菌乳》
	

	
	
	GB 2519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调制乳》
	

	
	
	GB 2519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灭菌乳》
	

	3. 
	脂肪
	GB 1964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巴氏杀菌乳》
	GB 5009.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高温杀菌乳》发布前可按经备案的企业标准执行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高温杀菌乳》
	

	
	
	GB 2519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调制乳》
	

	
	
	GB 2519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灭菌乳》
	

	4. 
	蛋白质
	GB 1964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巴氏杀菌乳》
	GB 5009.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高温杀菌乳》发布前可按经备案的企业标准执行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高温杀菌乳》
	

	
	
	GB 2519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调制乳》
	

	
	
	GB 2519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灭菌乳》
	

	5. 
	非脂乳固体
	GB 1964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巴氏杀菌乳》
	GB 5413.39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高温杀菌乳》发布前可按经备案的企业标准执行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高温杀菌乳》
	

	
	
	GB 2519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灭菌乳》
	

	6. 
	酸度
	GB 1964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巴氏杀菌乳》
	GB 5009.239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高温杀菌乳》发布前可按经备案的企业标准执行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高温杀菌乳》
	

	
	
	GB 2519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灭菌乳》
	

	7. 
	汞
	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5009.17

	8. 
	铬
	
	
	GB 5009.123

	9. 
	铅
	
	
	GB 5009.12

	10. 
	总砷
	
	
	GB 5009.11

	11. 
	黄曲霉毒素M1
	GB 276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
	GB 5009.24

	12. 
	菌落总数
	GB 1964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巴氏杀菌乳》
	GB 4789.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高温杀菌乳》发布前可按经备案的企业标准执行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高温杀菌乳》
	

	
	
	GB 2519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调制乳》
（采用灭菌工艺生产调制乳的除外）
	

	13. 
	微生物（商业无菌）
	GB 2519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灭菌乳》
	GB 4789.26

	
	
	GB 2519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调制乳》
（采用灭菌工艺生产调制乳）
	

	14. 
	大肠菌群
	GB 1964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巴氏杀菌乳》
	GB 4789.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高温杀菌乳》发布前可按经备案的企业标准执行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高温杀菌乳》
	

	
	
	GB 2519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调制乳》
（采用灭菌工艺生产调制乳的除外）
	

	15. 
	金黄色葡萄球菌
	GB 2992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中致病菌限量》
	GB 4789.10

	16. 
	沙门氏菌
	
	
	GB 4789.4

	17. 
	三聚氰胺
	
——
	《卫生部等5部门关于三聚氰胺在食品中的限量值的公告（2011年 第10号）》
	GB/T 22388

	18. 
	食品添加剂
	GB 276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按照对应标准

	19. 
	营养强化剂
	GB 1488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营养强化剂使用标准》
	按照对应标准

	20. 
	标签
	GB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 7718

	21. 
	营养标签
	GB 2805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GB 28050

	备注：检验项目不限于本表所列出的项目，产品执行的标准有修订时，应按最新有效的标准执行。


















附件5-2   
发酵乳涉及的检验项目和方法
	序号
	检验项目
	标准号
	标准名称
	检验方法

	1. 
	感官
	GB 1930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发酵乳》
	按照对应标准

	2. 
	净含量
	GB 1930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发酵乳》
	JJF-1070

	3. 
	脂肪
	GB 1930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发酵乳》
	GB 5009.6

	4. 
	蛋白质
	GB 1930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发酵乳》
	GB 5009.5

	5. 
	非脂乳固体
	GB 1930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发酵乳》
	GB 5413.39

	6. 
	酸度
	GB 1930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发酵乳》
	GB 5009.239

	7. 
	汞
	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5009.17

	8. 
	铬
	
	
	GB 5009.123

	9. 
	铅
	
	
	GB 5009.12

	10. 
	总砷
	
	
	GB 5009.11

	11. 
	黄曲霉毒素M1
	GB 276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
	GB 5009.24

	12. 
	大肠菌群
	GB 1930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发酵乳》
	GB 4789.3

	13. 
	霉菌
	GB 1930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发酵乳》
	GB 4789.15

	14. 
	金黄色葡萄球菌
	GB 2992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中致病菌限量》
	GB 4789.10

	15. 
	沙门氏菌
	
	
	GB 4789.4

	16. 
	乳酸菌数
	GB 1930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发酵乳》
（不适用经热处理的产品）
	GB 4789.35

	17. 
	三聚氰胺
	
——
	《卫生部等5部门关于三聚氰胺在食品中的限量值的公告（2011年 第10号）》
	GB/T 22388

	18. 
	食品添加剂
	GB 276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按照对应标准

	19. 
	营养强化剂
	GB 1488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营养强化剂使用标准》
	按照对应标准

	20. 
	标签
	GB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 7718

	21. 
	营养标签
	GB 2805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GB 28050

	备注：检验项目不限于本表所列出的项目，产品执行的标准有修订时，应按最新有效的标准执行。








附件5-3
乳粉涉及的检验项目及方法
	序号
	检验项目
	标准号
	标准名称
	检验方法

	1. 
	感官
	GB 1964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乳粉和调制乳粉》
	按照对应标准

	2. 
	净含量

	GB 1964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乳粉和调制乳粉》
	JJF-1070

	3. 
	脂肪
	GB 1964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乳粉和调制乳粉》
	GB 5009.6

	4. 
	蛋白质
	GB 1964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乳粉和调制乳粉》
	GB 5009.5

	5. 
	水分
	GB 1964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乳粉和调制乳粉》
	GB 5009.3

	6. 
	蔗糖
	GB 1964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乳粉和调制乳粉》（添加蔗糖的产品）
	GB 5009.8

	7. 
	复原乳酸度
	GB 1964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乳粉和调制乳粉》
	GB 5009.239

	8. 
	杂质度
	GB 1964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乳粉和调制乳粉》
	GB 5413.30

	9. 
	铬
	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5009.123

	10. 
	铅
	
	
	GB 5009.12

	11. 
	总砷
	
	
	GB 5009.11

	12. 
	亚硝酸盐
	
	
	GB 5009.33

	13. 
	锡（仅限于采用镀锡薄钢板容器包装的食品）
	
	
	GB 5009.16

	14. 
	黄曲霉毒素M1
	GB 276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

	GB 5009.24

	15. 
	菌落总数
	GB 1964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乳粉和调制乳粉》
	GB 4789.2

	16. 
	大肠菌群
	GB 1964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乳粉和调制乳粉》
	GB 4789.3平板计数法

	17. 
	金黄色葡萄球菌
	GB 2992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致病菌限量》

	GB 4789.10

	18. 
	沙门氏菌
	
	
	GB 4789.4

	19. 
	三聚氰胺
	
——
	《卫生部等5部门关于三聚氰胺在食品中的限量值的公告（2011年 第10号）》
	GB/T 22388

	20. 
	食品添加剂
	GB 276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按照对应标准

	21. 
	营养强化剂
	GB 1488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营养强化剂使用标准》
	按照对应标准

	22. 
	标签
	GB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 7718

	23. 
	营养标签
	GB 2805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GB 28050

	备注：检验项目不限于本表所列出的项目，产品执行的标准有修订时，应按最新有效的标准执行。





















附件5-4     

浓缩乳制品涉及的检验项目及方法
	序号
	检验项目
	标准号
	标准名称
	检验方法

	1. 
	感官
	GB 1310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浓缩乳制品》
	按照对应标准

	2. 
	净含量

	GB 1310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浓缩乳制品》
	JJF-1070

	3. 
	脂肪
	GB 1310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浓缩乳制品》
	GB 5009.6

	4. 
	蛋白质
	GB 1310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浓缩乳制品》
	GB 5009.5

	5. 
	水分
	GB 1310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浓缩乳制品》（只适用加糖炼乳）
	GB 5009.3

	6. 
	蔗糖
	GB 1310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浓缩乳制品》（只适用加糖炼乳）
	GB 5009.8

	7. 
	非脂乳固体
	GB 13102
	淡炼乳（部分脱脂）、加糖炼乳（部分脱脂）、食品工业用浓缩乳
	——

	8. 
	乳固体
	GB 1310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浓缩乳制品》
	——

	9. 
	酸度
	GB 1310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浓缩乳制品》
	GB 5009.239

	10. 
	pH
	GB 1310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浓缩乳制品》（食品工业用浓缩乳）
	GB 5009.237的均质化试样测定方法

	11. 
	铅
	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5009.12

	12. 
	锡（仅限于采用镀锡薄钢板容器包装的食品）
	
	
	GB 5009.16

	13. 
	黄曲霉毒素M1
	GB 276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
	GB 5009.24

	14. 
	微生物（商业无菌）
	GB 1310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浓缩乳制品》
（适用于淡炼乳、调制淡炼乳）
	GB 4789.26

	15. 
	菌落总数（添加益生菌的产品不适用）
	GB 1310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浓缩乳制品》
	GB 4789.2

	16. 
	大肠菌群
	GB 1310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浓缩乳制品》
	GB 4789.3

	17. 
	金黄色葡萄球菌
	GB 2992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中致病菌限量》

	GB 4789.10

	18. 
	沙门氏菌
	
	
	GB 4789.4

	19. 
	三聚氰胺
	——
	《卫生部等5部门关于三聚氰胺在食品中的限量值的公告（2011年 第10号）》
	GB/T 22388

	20. 
	食品添加剂
	GB 276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按照对应标准

	21. 
	营养强化剂
	GB 1488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营养强化剂使用标准》
	按照对应标准

	22. 
	标签
	GB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 7718

	23. 
	营养标签
	GB 2805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GB 28050

	备注：检验项目不限于本表所列出的项目，产品执行的标准有修订时，应按最新有效的标准执行。



















附件5-5     
乳脂制品涉及的检验项目及方法
	序号
	检验项目
	标准号
	标准名称
	检验方法

	1. 
	感官
	GB 1964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稀奶油、奶油、无水奶油》
	按照对应标准

	2. 
	净含量
	GB 1964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稀奶油、奶油、无水奶油》
	JJF-1070

	3. 
	脂肪
	GB 1964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稀奶油、奶油、无水奶油》
	GB 5009.6

	4. 
	水分
	GB 1964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稀奶油、奶油、无水奶油》
	GB 5009.3

	5. 
	酸度
	GB 1964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稀奶油、奶油和无水奶油》（不适用生产过程中有发酵或调酸工序的产品）
	GB 5009.239

	6. 
	铅
	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5009.12

	7. 
	苯并[a]芘
	
	
	GB 5009.27

	8. 
	锡（仅限于采用镀锡薄钢板容器包装的食品）
	
	
	GB 5009.16

	9. 
	黄曲霉毒素M1
	GB 276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
	GB 5009.24

	10. 
	微生物（商业无菌）
	GB 1964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稀奶油、奶油、无水奶油》（适用经商业无菌生产的稀奶油产品）
	GB 4789.26

	11. 
	菌落总数（添加益生菌的产品不适用）
	GB 1964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稀奶油、奶油、无水奶油》（不适用生产过程中有发酵工序的产品）
	GB 4789.2

	12. 
	大肠菌群
	GB 1964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稀奶油、奶油、无水奶油》
	GB 4789.3

	13. 
	霉菌
	GB 1964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稀奶油、奶油、无水奶油》
	GB 4789.15

	14. 
	沙门氏菌
	GB 2992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中致病菌限量》
	GB 4789.10

	15. 
	三聚氰胺
	——
	《卫生部等5部门关于三聚氰胺在食品中的限量值的公告（2011年 第10号）》
	GB/T 22388

	16. 
	食品添加剂
	GB 276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按照对应标准

	17. 
	营养强化剂
	GB 1488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营养强化剂使用标准》
	按照对应标准

	18. 
	标签
	GB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 7718

	19. 
	营养标签
	GB 2805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GB 28050

	备注：检验项目不限于本表所列出的项目，产品执行的标准有修订时，应按最新有效的标准执行。









附件5-6     
干酪及其制品涉及的检验项目及方法
	序号
	检验项目
	标准号
	标准名称
	检验方法

	1. 
	感官
	GB 542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干酪》
	按照对应标准

	
	
	GB 2519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再制干酪和干酪制品》
	

	2. 
	净含量

	GB 542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干酪》
	JJF-1070

	
	
	GB 2519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再制干酪和干酪制品》
	

	3. 
	铅
	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5009.12

	4. 
	锡（仅限于采用镀锡薄钢板容器包装的食品）
	
	
	GB 5009.16

	5. 
	黄曲霉毒素M1
	GB 276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
	GB 5009.24

	6. 
	菌落总数（添加益生菌的产品不适用）
	GB 2519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再制干酪和干酪制品》
	GB 4789.2

	7. 
	大肠菌群
	GB 542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干酪》
	GB 4789.3

	
	
	GB 2519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再制干酪和干酪制品》
	

	8. 
	霉菌
	GB 2519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再制干酪和干酪制品》
	GB 4789.15

	9. 
	金黄色葡萄球菌
	GB 2992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中致病菌限量》

	GB 4789.10

	10. 
	沙门氏菌
	
	
	GB 4789.4

	11. 
	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
	
	
	GB 4789.30

	12. 
	三聚氰胺
	——
	《卫生部等5部门关于三聚氰胺在食品中的限量值的公告（2011年 第10号）》
	GB/T 22388

	13. 
	食品添加剂
	GB 276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按照对应标准

	14. 
	营养强化剂
	GB 1488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营养强化剂使用标准》
	按照对应标准

	15. 
	标签
	GB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 7718

	16. 
	营养标签
	GB 2805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GB 28050

	备注：检验项目不限于本表所列出的项目，产品执行的标准有修订时，应按最新有效的标准执行。













附件5-7
乳清制品涉及的检验项目及方法
	序号
	检验项目
	标准号
	标准名称
	检验方法

	1. 
	感官
	GB 1167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乳清粉和乳清蛋白粉》
	按照对应标准

	2. 
	净含量

	GB 1167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乳清粉和乳清蛋白粉》
	JJF-1070

	3. 
	蛋白质
	GB 1167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乳清粉和乳清蛋白粉》
	GB 5009.5

	4. 
	水分
	GB 1167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乳清粉和乳清蛋白粉》
	GB 5009.3

	5. 
	蔗糖
	GB 1964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乳粉和调制乳粉》（添加蔗糖的产品）
	GB 5009.8

	6. 
	乳糖
	GB 1167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乳清粉和乳清蛋白粉》
	GB 5009.8

	7. 
	灰分
	GB 1167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乳清粉和乳清蛋白粉》
	GB 5009.4

	8. 
	铅
	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5009.123

	9. 
	锡（仅限于采用镀锡薄钢板容器包装的食品）
	
	
	GB 5009.12

	10. 
	黄曲霉毒素M1
	GB 276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

	GB 5009.24

	11. 
	金黄色葡萄球菌
	GB 2992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致病菌限量》

	GB 4789.10

	12. 
	沙门氏菌
	
	
	GB 4789.4

	13. 
	三聚氰胺
	
——

	《卫生部等5部门关于三聚氰胺在食品中的限量值的公告（2011年 第10号）》
	GB/T 22388

	14. 
	食品添加剂
	GB 276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按照对应标准

	15. 
	营养强化剂
	GB 1488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营养强化剂使用标准》
	按照对应标准

	16. 
	标签
	GB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 7718

	17. 
	营养标签
	GB 2805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GB 28050

	备注：检验项目不限于本表所列出的项目，产品执行的标准有修订时，应按最新有效的标准执行。


附件5-8     
其他乳制品涉及的检验项目及方法
	序号
	检验项目
	标准号
	标准名称
	检验方法

	1. 
	感官
	GB 3163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酪蛋白》
	按照对应标准

	
	
	GB 2559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乳糖》
	

	
	
	QB/T 5803
	《脱脂初乳》
	

	
	
	QB/T 5804
	《脱脂初乳粉》
	

	2. 
	净含量

	GB 3163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酪蛋白》
	JJF-1070

	
	
	GB 2559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乳糖》
	

	
	
	QB/T 5803
	《脱脂初乳》
	

	
	
	QB/T 5804
	《脱脂初乳粉》
	

	3. 
	脂肪
	GB 3163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酪蛋白》
	GB 5009.6

	
	
	QB/T 5803
	《脱脂初乳》
	

	
	
	QB/T 5804
	《脱脂初乳粉》
	

	4. 
	蛋白质
	GB 3163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酪蛋白》
	GB 5009.5

	
	
	QB/T 5803
	《脱脂初乳》
	

	
	
	QB/T 5804
	《脱脂初乳粉》
	

	5. 
	水分
	GB 3163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酪蛋白》
	GB 5009.3

	
	
	GB 2559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乳糖》
	

	6. 
	灰分
	GB 2559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乳糖》
	GB 5009.4

	7. 
	酸度
	QB/T 5803
	《脱脂初乳》
	GB 5009.239

	8. 
	复原乳酸度
	QB/T 5804
	《脱脂初乳粉》
	GB 5009.239

	9. 
	乳糖（以干基计）
	GB 2559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乳糖》
	方法一：GB5413.5，计算按乳糖含量×100/（100－水分）；方法二：计算法，（100－水分－灰分）/（100－水分）

	10. 
	酪蛋白（占蛋白质）
	GB 3163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酪蛋白》
	GB 31638 附录A

	11. 
	游离酸/[0.1mol/LNaOH/（mL/g）]
	GB 3163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酪蛋白》
	同GB 5009.239中干酪素的分析步骤

	12. 
	免疫球蛋白（IgG）
	QB/T 5804
	《脱脂初乳粉》
	GB/T 5009.194规定的方法检测

	
	
	QB/T 5803
	《脱脂初乳》
	

	13. 
	铅
	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5009.12

	14. 
	锡（仅限于采用镀锡薄钢板容器包装的食品）
	
	
	GB 5009.27

	15. 
	黄曲霉毒素M1
	GB 276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
	GB 5009.24

	16. 
	菌落总数（添加益生菌的产品不适用）
	GB 3163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酪蛋白》
	GB 4789.2

	
	
	QB/T 5803
	《脱脂初乳》
	

	
	
	QB/T 5804
	《脱脂初乳粉》
	

	17. 
	大肠菌群
	GB 3163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酪蛋白》
	GB 4789.3

	
	
	QB/T 5803
	《脱脂初乳》
	

	
	
	QB/T 5804
	《脱脂初乳粉》
	

	18. 
	霉菌
	GB 3163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酪蛋白》
	GB 4789.15

	19. 
	金黄色葡萄球菌
	GB 2992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中致病菌限量》

	GB 4789.10

	20. 
	沙门氏菌
	
	
	GB 4789.4

	21. 
	三聚氰胺
	——
	《卫生部等5部门关于三聚氰胺在食品中的限量值的公告（2011年 第10号）》
	GB/T 22388

	22. 
	食品添加剂
	GB 276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按照对应标准

	23. 
	营养强化剂
	GB 1488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营养强化剂使用标准》
	按照对应标准

	24. 
	标签
	GB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 7718

	25. 
	营养标签
	GB 2805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GB 28050

	备注：检验项目不限于本表所列出的项目，产品执行的标准有修订时，应按最新有效的标准执行。



